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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复审结果的通知》（浙建设函【2020】444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

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

参考有关国家标准、国内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学校建设规模

和校舍用房组成，学校网点布局、选址和校园规划，学校用地面

积指标，校舍建筑面积指标，校舍主要建筑标准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标准名称更改为《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

2 调整原标准的建设标准分类，建筑面积标准上取消了原标准

中的Ⅱ类和Ⅲ类标准，在原有Ⅰ类的标准基础上，分别对学校用

地面积和校舍建筑面积等做修改，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稀缺，用地

面积的标准上在原标准的Ⅰ类和Ⅱ类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保留两

类标准，强调建筑面积满足学校使用需求，土地利用应尽可能提

高的原则；

3 结合现有国家、浙江省的规范、标准以及条例等对建筑标准

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4 适应学校的发展，对原标准的 7、8 章节进行了整合合并成

一个章节。

本标准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浙江省教育发展

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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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有关意见或资料寄送浙江省教育发展中心（地址：杭州市学

院路 35号，邮编 310012，邮箱 zjjyjj@yeah.net），以供修订时

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浙江省教育发展中心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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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教育现代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满足九年义

务教育对校舍条件与环境的要求，规范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

规划建设标准，提高学校建设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新建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规划设

计和建设。

1.0.3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应遵循安全耐

久、健康舒适、绿色智慧和经济美观的原则，应节约资源，提高

场地的空间利用效率。

1.0.4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规划设计和建设除应执行本标准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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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普 通 学 校 normal school with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除特殊教育以外的，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国民基础教育

的场所，包括完全小学、初级中学和九年一贯制学校。

2.0.2 特殊教育班 special educational class
附设于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中，对盲、聋、智力残障等学生

实施特殊教育的班级。

2.0.3 完全小学 elementary school
独立设置的对儿童、少年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的场所，共有 6个

年级。

2.0.4 初级中学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独立设置的对青、少年实施初级中等义务教育的场所，共有 3

个年级。

2.0.5 九年一贯制学校 nine-year consistency school
对儿童、青少年连续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和初级中等义务教育的

场所，共有 9个年级，其中完全小学 6个年级，初级中学 3个年

级。

2.0.6 学校可比总用地 comparable floor area for school
校园中除地面环形运动场区域外的用地。

2.0.7 学校可比绿地率 comparable greening rate for school
当学校的地面环形跑道内侧所围成的区域不采用天然草皮铺

设，或铺设了天然草皮按规定不能计作或不能全部计作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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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校内除此区域外的各类绿地面积经换算后的总和与学校可

比总用地面积的比值。

2.0.8 学校可比容积率 comparable floor area ratio for school
校园中各类建筑地上总建筑面积与学校可比总用地面积的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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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 设 规 模 和 校 舍 用 房 组 成

3.1 建 设 规 模

3.1.1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建设规模应根据批准的学校规模和

当地建设规划的要求确定。

3.1.2 学校建设规模和班额人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完全小学规模应为 12班、18班、24班、30班、36班、42
班，每班不超过 45人。

2 初级中学规模应为 12班、18班、24班、30班、36班，每

班不超过 50人。

3 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应为 18 班、27 班、36 班、45 班、54
班，每班不超过 45人。

3.2 校 舍 用 房 组 成

3.2.1学校校舍应由教学及辅助用房、办公及辅助用房、生活服务

用房组成。

3.2.2 教学及辅助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完全小学应设置下列用房：

1）普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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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用教室和辅助用房应包括特殊教育资源教室、选修课

教室、科学教室、创新实验室、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美

术教室、书法教室、信息技术教室、劳动技术教室和综合

实践活动教室及辅助用房等；

3）公共教学用房及辅助用房应包括图书室、合班教室、多

功能报告厅、录播教室、学生活动室、心理辅导室、体质

测试室和体育活动室等。

4）特色教学用房

2 初级中学应设置下列用房：

1）普通教室；

2）专用教室和辅助用房应包括特殊教育资源教室、选修课

教室、实验室、创新实验室、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美术

教室、书法教室、历史教室、地理教室、信息技术教室、

劳动技术教室和综合实践活动教室及辅助用房等；

3）公共教学用房及辅助用房应包括合班教室、多功能报告

厅、图书室、录播教室、学生活动室、心理辅导室、体质

测试室和体育活动室等。

4）特色教学用房

3 九年一贯制学校应设置下列用房：

1）普通教室；

2）专用教室和辅助用房应包括特殊教育资源教室、选修课

教室、实验室、创新实验室、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美术

教室、书法教室、历史教室、地理教室、信息技术教室、

劳动技术教室和综合实践活动教室及辅助用房等；

3）公共教学用房及辅助用房应包括合班教室、多功能报告

厅、图书室、录播教室、学生活动室、心理辅导室、体质

测试室和体育活动室等；

4）特色教学用房

3.2.3 办公用房及辅房应设置教学办公室、行政办公室、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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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安防监控室、社团办公室及广播室、会议接待室、校

史德育发展室、党员活动室、卫生保健室、传达室以及总务用房

等。

3.2.4 生活服务用房应设置教职工与学生食堂、机动车停车库

（场）、非机动停车库（场）、单身教职工宿舍、教职工与学生

厕所以及配套的机电设备用房等；应在地下机动车库合适的位置

设置供学生接送等候的空间；寄宿制或部分寄宿制的学校应设置

学生宿舍，并配备浴室等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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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 点 布 局、选 址 和 规 划 设 计

4.1 网 点 布 局

4.1.1学校网点布局应根据当地建设规划的要求，结合人口分布、

学生来源、外来人口变化趋势，以及地形地貌、能源交通、自然

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实行规模办学，统一规划。

4.1.2网点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学生应就近入学；

2 学校应具有较好的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

3 学生不应跨越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及无立交设施的交通主干

道等。

4.2 选 址

4.2.1学校选址应进行用地适宜性评价，应选在环境适宜、阳光充

足、交通方便、公共设施比较完善、适于布置运动场地、远离污

染源的地段；严禁建设在地震断裂段、地质塌陷、山体滑坡、暗

河、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及人为风险高的地段和污染超

标的地段；高压输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通航河道、

无防护措施的渠道等严禁穿越校区。

4.2.2 学校不应毗邻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安看守所、公共

交通枢纽站、大型物流场所、高压变配电所等场所，并应远离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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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馆、医院的太平间、传染病医院、医院的传染病房、化工厂、

垃圾堆场、垃圾（污水）处理站等不利于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

以及危及学生安全的场所；与易燃易爆场所间的距离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汽车加油加气站设

计与施工规范》GB 50156 等的有关规定。

4.3 校 园 规 划 设 计

4.3.1 校园规划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地貌。有条件时宜

根据需要预留发展用地。

4.3.2 校园规划设计应合理布局，各功能区块应分区合理，区块之

间应联系方便，互不干扰。校园内建筑应合理组合，集中紧凑，

合理利用建筑平屋面、架空层和地下等空间；

4.3.3校园内建筑物的布局、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应与场地

周围环境和城市空间肌理相协调；

4.3.4 校园内建筑应有良好的朝向和通风，建筑间距、建筑与其他

构筑物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国家和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应注意

噪声源及噪声敏感建筑的布局，当背景噪声未能满足要求时，应

采取隔声及降噪措施；

4.3.6校园建筑景观应结合建筑特色、校园历史和文化，整体构思

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校园的绿化应以种植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

条件的乡土植物为主，选用耐候性强、病虫害少、对人体无害、

能体现良好生态环境和地域特点的植物。

4.3.7 校园内室外体育运动场地的朝向应满足下列要求：

1 400 米环形跑道的田径场，其长轴北端偏角宜在正北到北偏

西 15°范围；

2 其他环形跑道的田径场和篮排球场等球类场地室外体育活

动场地，其长轴方向宜南北向布置，长轴南偏西小于 10°，南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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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于 20°；

3 环形跑道、球类场地等室外体育活动场地至少一半区域应

分别满足冬至日日照不应少于 3h。

4.3.6 学校主要出入口应有利于人流迅速安全疏散，并应设有家长

接送的场地。学校大门不宜直接开向交通主干道，其入口与市政

道路之间应设有缓冲地带，并宜设置安防设施及警示标志。

4.3.7 校园内的交通应采取人车分流的方式，主要交通路线应通畅

便捷，并不应穿越体育活动场地。

4.3.8 室外给排水、电力、通信、网络、燃气和热力等地下管线，

应根据校园总体规划和周边市政条件合理布置。变配电系统应独

立设置，规划设计用电负荷应留有余量。应按照防火要求设置室

外消火栓系统。

4.3.9 校园内应设置旗台和旗杆，位置应在校园中心广场或主要运

动场区等显要位置。

4.3.10 学校建设应设置传达室、围墙，并应便于封闭管理和防疫

检查。

4.3.11 校园内应实行全面禁烟制度，校园内不应设吸烟区。在显

著位置应设醒目的禁烟标识。

4.3.12 校园内应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站），不污染环境。应制

定垃圾管理制度，合理规划垃圾物流，应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垃圾

分类收集，垃圾容器应设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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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 校 用 地 面 积 指 标

5.0.1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规划建设用地应包括建筑用地、体育

活动用地、绿化用地和停车场用地等部分。有条件时宜预留发展

用地。

5.0.2 学校建筑用地应包括校园内建筑物及构筑物等全部建筑的

首层占地用地、建筑周围通道、道路、广场、除集中绿地以外的

其他地面绿地（水面）和建筑群之间小片庭院式活动场地等。

5.0.3 体育活动用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体育活动用地应包括环形跑道、球类运动场地、运动器械场

地、游戏场地、跳远场地以及运动场地间的专用甬路等；

2 环形跑道规格不宜低于表 5.0.3 的规定；

表 5.0.3 环形跑道规格

学校类别 学 校 规 模 环 形 跑 道 规 格

Ⅰ类标准 Ⅱ类标准

完全小学

12班 — 4道 200米环形跑道

18班 6道 250米环形跑道 6道 200米环形跑道

24班~36班 6道 300米环形跑道 6道 250米环形跑道

42班 6道 300米环形跑道，

且 8道直跑道

—

初级中学
24班及以下 6道 300米环形跑道 6道 250米环形跑道

30班及以上 6道 300米环形跑道，且 8道直跑道

九年一贯

制学校

27班及以下 6道 300米环形跑道 6道 250米环形跑道

36班及以上 6道 300米环形跑道，且 8道直跑道



15

3 学校应设置篮（排）球场等球类运动场地，并应按每 6 个

班不少于一个配置。

5.0.4 学校绿化用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学校绿化用地包括集中绿地、零星绿地、水面和供教学实践

的种植园及小动物饲养园；

2 校园内的绿地率或可比绿地率不宜低于 35%。

5.0.5 学校停车场用地主要指大巴停车场用地，不包含小车停车场

地以及非机动车停车场地。

5.0.6 学校生均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和班均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不应低于表 5.0.6-1、5.0.6-2 的规定。

表 5.0.6-1 学校生均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生）

学校类别 12班 18班 24班 27班 30班 36班 42班 45班 54班

完全小学

Ⅰ类标准 — 29.47 26.16 — 25.07 22.95 21.67 — —

Ⅱ类标准 28.60 23.46 21.02 — 20.89 19.17 20.95 — —

初级中学

Ⅰ类标准 — 33.58 29.42 — 27.32 25.61 — — —

Ⅱ类标准 35.21 29.36 25.82 — 25.03 23.42 — — —

九年一贯制学校

Ⅰ类标准 — 34.43 — 28.02 — 24.81 — 22.96 21.64

Ⅱ类标准 — 30.11 — 24.65 — 22.81 — 21.05 19.82

表 5.0.6-2 学校班均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班）

学校类别 12班 18班 24班 27班 30班 36班 42班 45班 54班

完全小学

Ⅰ类标准 — 1326 1177 — 1128 1033 975 — —

Ⅱ类标准 1287 1056 946 — 940 863 808 — —

初级中学

Ⅰ类标准 — 1679 1471 — 1366 1281 — — —

Ⅱ类标准 1760 1468 1291 — 1251 1171 — — —

九年一贯制学校

Ⅰ类标准 — 1607 — 1308 — 1158 — 1072 1010

Ⅱ类标准 — 1405 — 1150 — 1065 — 982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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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 筑 面 积 指 标

6.0.1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校舍建筑面积指标、生均建筑面积指

标和班均建筑面积指标不应低于表 6.0.1-1、6.0.1-1、6.0.1-1

的规定。

表 6.0.1-1 完全小学校舍建筑面积、生均面积和班均面积指标表

类别 名称
学 校 规 模

12班 18班 24班 30班 36班 42班

建筑

（㎡）

地上建筑面积

（㎡）
9936 13443 16676 20132 22379 25030

地下建筑面积

（㎡）
2290 3202 4110 5022 5913 6792

总建筑面积

（㎡）
12226 16645 20786 25153 28292 31822

生均

（㎡/生）

地上生均面积

（㎡/生）
18.40 16.60 15.44 14.91 13.81 13.24

地下生均面积

（㎡/生）
4.24 3.95 3.81 3.72 3.65 3.59

总生均建筑面

积（㎡/生）
22.64 20.55 19.25 18.63 17.46 16.84

班均

（㎡/班）

地上班均建筑

面积（㎡/班）
828.0 746.8 694.8 671.1 621.6 596.0

地下班均建筑

面积（㎡/班）
190.8 177.9 171.3 167.4 164.3 161.7

总班均建筑面

积（㎡/班）
1018.9 924.7 866.1 838.4 785.9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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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1-2 初级中学校舍建筑面积、生均面积和班均面积指标表

类别 名称
学 校 规 模

12班 18班 24班 30班 36班

建筑

（㎡）

地上建筑面积

（㎡）
13165 16962 20719 24615 28200

地下建筑面积

（㎡）
4063 5898 7695 9533 11330

总建筑面积

（㎡）
17228 22860 28414 34149 39530

生均

（㎡/生）

地上生均面积

（㎡/生）
21.94 18.85 17.27 16.41 15.67

地下生均面积

（㎡/生）
6.77 6.55 6.41 6.36 6.29

总生均建筑面

积（㎡/生）
28.71 25.40 23.68 22.77 21.96

班均

（㎡/班）

地上班均建筑

面积（㎡/班）
1097.1 942.3 863.3 671.1 621.6

地下班均建筑

面积（㎡/班）
338.6 327.7 320.6 167.4 164.3

总班均建筑面

积（㎡/班）
1435.7 1270.0 1183.9 838.4 785.9

表 6.0.1-3 九年一贯制校舍建筑面积、生均面积和班均面积指标表

名称
学 校 规 模

18班 27班 36班 45班 54班

建筑

（㎡）

地上建筑面积

（㎡）
15825 20221 23957 28705 32814

地下建筑面积

（㎡）
4127 5933 7780 9644 11450

总建筑面积

（㎡）
19952 26153 31737 38350 44264

生均

（㎡/生）

地上生均面积

（㎡/生）
19.54 16.64 14.79 14.18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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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0.1-3

生均

（㎡/生）

地下生均面积

（㎡/生）
5.09 4.88 4.80 4.76 4.71

总生均建筑面

积（㎡/生）
24.63 21.53 19.59 18.94 18.22

班均

（㎡/班）

地上班均建筑

面积（㎡/班）
879.2 748.9 665.5 637.9 607.7

地下班均建筑

面积（㎡/班）
229.3 219.7 216.1 214.3 212.0

总班均建筑面

积（㎡/班）
1108.4 968.6 881.6 852.2 819.7

注：1 表中建筑面积以墙厚 240mm 计算；

2 表中非机动车，机动车停放面积以及水泵房、消防水池等设备用房计入地下室

建筑面积，表中地下室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配置面积指标应根据《城市建筑

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DB33/1021-2022；

3 如有寄宿学生，应另增加相应的生活服务用房面积。

6.0.2 学校教学用房应配置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和公共教学用房，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教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完全小学应每班设 1 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75.0 ㎡；

2）初级中学应每班设一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85.0 ㎡；

3）九年一贯制学校应每班设一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80

㎡。

2 专用教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完全小学应配置选修课教室、科学教室、音乐教室、舞

蹈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信息技术教室、劳动技术

教室、创新实验室和综合实践活动教室及辅助用房；

2）初级中学应配置选修课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舞蹈

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历史教室、地理教室、信息

技术教室、劳动技术教室、创新实验室和综合实践活动教



19

室及辅助用房；

3）九年一贯制学校应配置选修课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

舞蹈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历史教室、地理教室、

信息技术教室、劳动技术教室、创新实验室和综合实践活

动教室及辅助用房；

4）专用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表 6.0.2-1 的规定。

表 6.0.2-1 学校专用教室使用面积指标表（㎡）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12班 18班 24班 27班 30班 36班 42班 45班 54班

完全小学 1626 2210 2549 — 3257 3644 3879 — —

初级中学 2354 2920 3493 — 4099 4422 — — —

九年一贯制学校 — 2992 — 3414 — 4042 — 4758 5067

3 公共教学用房应配置图书室、合班教室、多功能报告厅、录

播教室、科技活动室、心理辅导室和体育活动室及辅助用房等。

公共教学用房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表 6.0.2-2 的规定。

表 6.0.2-2 学校公共教学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12班 18班 24班 27班 30班 36班 42班 45班 54班

完全小学 1574 2020 2589 — 2759 2908 3538 — —

初级中学 2239 2674 3119 — 3613 4208 — — —

九年一贯制学校 — 2371 — 2940 — 3437 — 4034 4633

6.0.3 学校办公及辅助用房应配置教学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社团

办公室及广播室、会议接待室、校史德育展览室、党员活动室和

卫生保健室等。其中，教学办公用房、行政办公用房以及社团办

公用房等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6㎡/人。学校办公用房的使用面积指

标不应低于表 6.0.3 的规定。

表 6.0.3 学校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12班 18班 24班 27班 30班 36班 42班 45班 54班

完全小学 678 851 1020 — 1188 1292 1461 — —



20

续表 6.0.3

初级中学 860 1074 1288 — 1508 1722 — — —

九年一贯制学校 — 926 — 1167 — 1418 — 1663 1920

6.0.4 学校生活服务用房应设置教职工与学生食堂、机动车库（停

车场）、非机动车库（停车场）、单身教职工宿舍、教师值班用

房、教职工与学生厕所以及相应的设备用房等。室外设备应配置

设备平台。生活服务学校生活用房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表 6.0.4

的规定。

表 6.0.4 学校生活服务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

学校类别
学 校 规 模

12班 18班 24班 27班 30班 36班 42班 45班 54班

完全小学 1184 1635 1247 — 2625 2883 2990 — —

初级中学 1426 1979 2492 — 2999 3508 — — —

九年一贯制学校 — 1766 — 2452 — 2597 — 3168 3749

注：表中面积不含学生宿舍、浴室等。

6.0.5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学生宿舍应按实际住校学生人数另

行配置，初中学生宿舍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5 ㎡/生，小学学生宿

舍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8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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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 舍 主 要 建 筑 标 准

7.1 一 般 规 定

7.1.1 校园绿色设计应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满足建筑功能的

基础上，实现建筑全寿命期内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师生提

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

7.1.2 校园建设应合理采用绿色建材、本地建材、可再利用材料和

可再循环材料；

7.1.3 校园建筑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应设置无障碍电梯。

7.2 建 筑 设 计

7.2.1 校舍建筑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教学用房宜为单、多层建筑，其他建筑宜为多层建筑；

2 小学生使用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四层以上；

3 初中生使用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五层以上。

7.2.2 校舍建筑净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学普通教室的净高不应低于 3.00m，初中普通教室的净高

不应低于 3.10m；

2 选修课教室、科学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史

地教室、信息技术教室、劳动技术教室、创新实验室、综合实践

活动教室等专用教室以及合班教室的净高不应低于 3.10m；

3 舞蹈教室的净高不应低于 4.50m；

4 报告厅、合班教室等公共教学用房的净高可根据使用要求确

定。室内楼地面呈阶梯布置时，最后一排的净高不应低于 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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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宿舍的居室净高当采用单层床时，净高不宜低于 3.0m，采用

双层床或高架床时，净高不应低于 3.4m；

6 办公室净高不应低于 2.7m；

7 风雨操场的净高根据场地的运动内容应满足表 7.0.3 的规

定。

表 7.0.3 各类体育场地的最小净高（m）

体育场地 田 径 篮 球 排 球 羽毛球 乒乓球 体 操

最小净高 9 7 7 9 4 6

注：田径场地可通过减少部分项目以降低净高

7.2.3 校舍建筑楼地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校舍建筑楼地面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

范》GB 50037 的有关规定；

2 校舍建筑楼地面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 的有关规定；

3 各教学用房、门厅、走道、楼梯的楼地面，均宜采用防尘、

易清洁、耐磨、防滑和防污染的面层；

4 化学实验室、药品室、准备室宜采用易冲洗、耐酸碱、耐腐

蚀的楼地面做法，并装设密闭地漏；

5 信息技术教室、视听阅览室、网络控制室等的楼地面应有防

潮、防静电的措施，宜采用防静电架空地板，不得采用无导出静

电功能的木地板或塑料地板。采用防静电架空地板时，应结构降

板，使完成面和相邻楼地面标高一致；

6 舞蹈教室的楼地面构造宜采用木地板，采用木地板时，应采

取措施使完成面与相邻楼地面标高一致；

7 风雨操场的楼、地面构造应根据主要运动项目的要求确定，

不宜采用刚性楼地面，对于室内篮排球场，宜采用运动木地板构

造。固定运动器械的预埋件应暗设；采用运动木地板时，应采取

措施使完成面与相邻楼地面标高一致；

8 厨房的楼地面应有防水、排水措施，排水沟内的阴角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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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形。楼地面材料应防滑，且应采用无毒、无异味、不易积垢、

不渗水、易清洗、耐磨损的材料。备餐区等清洁操作区内不得设

置排水明沟，地漏应采用密闭地漏。用餐区域的楼地面构造应防

滑、宜清洁；

9 卫生间、盥洗室、浴室及饮水处等有水设施的楼地面应采用

防滑、易清洁的面层，并应有可靠的防水、防渗和排水措施，地

漏应为密闭地漏。

7.2.4 校舍建筑门厅、走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教学楼的门厅宜适度宽敞，应有利于人流疏散通行和短暂停

留；

2 普通教室教学楼宜采用南外廊建筑形式。当教学用房的主要

采光面为南侧时，应有防止眩光的措施；

3 教学用房中兼疏散通道的走廊宽度应为每股人流600mm的倍

数；外廊的净宽不应小于 2400mm，中内廊的净宽不应小于 2700mm，

教学用房的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开向走廊的疏散门不应影

响走廊的疏散。敞开外廊应有防水和排水的措施；

4 办公用房的走廊净宽不应小于 1800mm；

5 门厅和走廊的楼地面不宜设置台阶。地坪有高差时，应采用

防滑坡道，坡道坡度不应大于 1:12。当必须设置台阶时，高差应

不小于 450mm，踏步不得少于 3 级且不得采用扇形踏步；

6 门厅和走廊应满足无障碍通行的要求；

7 教学楼内的走廊或过厅等合适位置应设置直饮水，且不应影

响人流的疏散。



24

7.2.5 校舍建筑楼梯的数量、宽度、位置和形式应满足使用要求，

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疏散用楼梯应满足建筑防火规范的规定，并不得采用螺旋形

楼梯或扇形踏步；

2 教学用房的楼梯间应有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除首层及顶层

外，教学用房的疏散楼梯在中间层的楼层平台与梯段接口处应设

置宽度不小于梯段净宽的缓冲空间；

3 疏散用楼梯梯段宽度应为人流股数的整数倍。梯段宽度应为

0.60m 的倍数，每个梯段可增加不超过 0.15m 的摆幅宽度，最小梯

段宽度不宜小于 1.30m。两股人流时，应至少单侧设扶手，三股人

流时，应两侧设扶手，四股人流或以上时，宜加设中间扶手，使

两个扶手之间的人流满足两股或三股人流的要求；

4 除楼梯的地上与地下部分的分隔墙外，楼梯两相邻梯段间不

得设置遮挡视线的隔墙。楼梯梯井宽度不应大于0.11m，大于0.11m

时，应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5 每个楼梯梯段的踏步数不应少于 3 级，且不应多于 18 级；

小学生使用的楼梯踏步高度不应大于0.15m，宽度不应小于0.26m；

初中生使用的楼梯踏步高度不应大于0.16m，宽度不应小于0.28m；

6 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不应小于 2.0m，梯段净高

不应小于 2.2m。梯段净高为自踏步前缘 0.3m 范围内量至上方突出

物下缘间的垂直高度；

7 教学用房的主要楼梯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7.2.6 校舍安全防护栏杆或栏板设计应坚固安全，其构造应采用不

易攀登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上人屋面、露台、外廊等临空处，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或栏

板，其有效防护净高不应低于 1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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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梯栏杆不得采用易于攀登的构造和花饰；室内楼梯的扶手

高度不应小于 900mm，室外楼梯的扶手高度不应小于 1200mm，水

平扶手长度超过 500 时，扶手的高度不应小于 1200mm；

3 位于楼梯平台处的窗下墙高度小于 1200mm 的，应设置安全

防护栏杆，其净高不应低于 1200mm；

4 栏杆垂直杆件间的净距不应大于 110mm；

5 采用玻璃做栏板的，玻璃不应作为水平受力构件。作为镶嵌

面板安装在护栏系统中的栏板玻璃应采用夹层钢化玻璃，厚度不

应小于 10.76mm；

6 栏杆高度应从所在楼地面或屋面至栏杆扶手顶面垂直高度

计算，对于楼梯斜段，应从踏步前缘至扶手顶面的垂直高度，当

栏杆底部有高度不大于450mm且宽度不小于100mm的可踏部位时，

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

7 防护栏杆或栏板必须牢固、安全，扶手最薄弱处承受的最小

水平推力不应小于 1.5kN/m。

7.2.7 校舍建筑门窗应耐用，便于开启和清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窗应满足抗风压、水密性、气密性等要求，且应综合考虑

安全、采光、节能、遮阳、通风、防火、隔声等要求；门窗应符

合现行浙江省建设标准《建筑门窗应用技术规程》DB33/1064 的有

关规定；

2 校舍建筑不应使用弹簧门、旋转门；教学用房的门应向疏散

方向开启，开启的门扇不得挤占走道的疏散通道；门的开启不应

跨越变形缝；疏散门处不应设置门槛；

3 教学用房及教学辅助用房的窗玻璃应满足教学要求，并不得

采用彩色玻璃；

4 教学用房二层及二层以上的临空外窗不得外开。非教学用房

采用外开窗的以及校舍建筑采用推拉窗的，窗扇必须有防松脱装

置。开向走廊的外开窗高度距走廊楼地面的高度不应低于 2.0m；

5 风雨操场运动区周边的窗户室内侧应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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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屋面玻璃或玻璃雨棚必须使用夹层玻璃或夹层中空玻璃，其

胶片厚度不应小于 0.76mm；

7 卫生间外窗应设视线遮挡措施；

8 除位于楼梯休息平台处的外窗以外，临空外窗的窗台距离楼

地面的净高不应低于 0.9m，否则应设防护设施，防护设施的高度

从可踏面起算不应低于 0.9m；

9 下列情况中门窗所采用的玻璃应为安全玻璃：7 层及以上的

建筑物外开窗；单块面积大于 1.5 ㎡的玻璃；门玻璃和固定门玻

璃；室内隔断玻璃；距离可踏面高度 900mm 以下的窗玻璃；倾斜

窗、天窗及易遭受撞击、冲击而造成人体伤害的其他部位窗；

10 音乐教室的门窗应隔声。

7.2.8 校舍建筑的室外装修应根据城市建设规划和校园景观的整

体要求，因地制宜，合理设计。

1 二层及二层以上或离周边室外地面4米以上部位外墙不得采

用玻璃幕墙、石材或人造石材幕墙，不宜采用外墙砖饰面；

2 外墙装修材料或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必须安全牢固；

3 外墙应设整体防水层，防水层的设置应符合现行浙江省建设

标准 DB33/T1147《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7.2.9 校舍建筑的室内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

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的有关规定；

2 室内装修材料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

通用规范》GB 55016、《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50325 的有关规定；

3 室内装修工程宜与土建工程同步设计；

4 校舍所有内墙的阳角和方柱装修时宜做成圆角；

5 教学用房及学生公共活动区域的墙面宜设置墙裙，小学的墙

裙高度不宜低于 1.20m；初中及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墙裙高度不宜低

于 1.40m；舞蹈教室、风雨操场墙裙高度不应低于 2.10m；厨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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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餐室的墙裙高度应至顶棚或吊顶，其他用房的墙裙高度不应低

于 2.10m；卫生间、盥洗室、淋浴室、直饮水处、开水间、厨房和

配餐室等应设易于清洗、防水的墙裙；

6 门厅、走廊等顶棚下设有强弱电桥架、消防管及其他管道的，

宜设吊顶；

7 信息技术教室、视听阅览室、网络控制室等用房的室内装修

应采取防潮、防静电措施；

8 美术教室的墙面和顶棚应为白色，当设置现代艺术课教室

时，其墙面及顶棚应采取吸声措施；

9 音乐教室、合班教室以及多功能教室（报告厅）的墙面及顶

棚应采取吸声措施；

10 劳技教室内布置有震动或发出噪声的设备时，应采取减振

减噪、隔振隔噪声措施。

7.2.10 学校卫生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分别设置学生卫生间和教师卫生间；食堂应设置为工作

人员专用的卫生间；卫生间内或卫生间附近应设置污水池；

2 学生卫生间应具有天然采光、自然通风的条件，并应设置

排气管道；

3 男女学生卫生间应分别设置前室；前室内应按每 40人~45
人配置一个洗手盆；

4 男生卫生间应每 40 人设一个大便器，每 20 个人设一个小

便器；女生应每 13人设一个大便器；厕位间应设隔板，隔板高度

不应低于 1.5m；

5 教师卫生间应设置前室，男卫应每 20人分别设置一个大便

器和小便器，当超过 2个时，按每 30人分别增设一个大便器和小

便器；女卫应每 10 人设置一个大便器，超过 3 个时，按每 20 人

增设一个大便器；当每个卫生间大便器数量超过 3 个时，其中一

个宜设坐式大便器；

6 多功能报告厅附设的卫生间应设置前室，并应按下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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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卫生设备：

1) 每 4 个大便器配置一个洗手盆；

2) 男卫 250 人以下时应配置一个大便器，超过 250 人后，

每 500 人应增加一个大便器；

3) 100 人以下时应配置一个小便器，超过 100 人后，每 80

人应增加一个小便器;

4) 女卫 25 人以下时应配置一个大便器，超过 100 人后，

每 40 人增加一个大便器。

7 应在校舍建筑设有公共卫生间的每层分别设置 1 个满足无

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或在男女公共卫生间附近至少设置 1 个

独立的无障碍厕所。

7.2.11 学校主要教学楼每层应设置饮水处或饮水间，并不应毗邻

卫生间区域。

7.2.12 教学用建筑出入口的净通行宽度不得小于 1.40m，门内外各

1.5m 范围内不应设置台阶；建筑出入口的上方应设置雨棚；外廊

或连廊下有出入口、通路或学生活动场地的应设置防坠物措施；

玻璃采光顶或玻璃雨棚应采取防止玻璃破碎掉落的措施。

7.2.13 在非机动车库配置充电设施的，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h

的墙体和乙级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防火门的尺寸应便于非机

动车推行。

7.3 建 筑 设 备

Ⅰ 给水排水

7.3.1 校舍的用水定额、给水排水系统选择及设计等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7.3.2 校舍的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 的有关规定。

7.3.3 校舍的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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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6，《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的有关

规定。

7.3.4 校舍的二次供水系统及自备水源应遵循安全卫生、节能环保

的原则，并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0 的有关规定。

7.3.5 校舍建筑应根据所在地区的生活习惯，供应开水或饮用净

水。当采用管道直饮水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管道直饮水系

统技术规程》CJJ 110 的有关规定。

7.3.6 设有集中生活热水的食堂和学生宿舍应优先采用余热、废热

或可再生能源作为热源的热水系统，并合理配置辅助热源。集中

热水系统应有保证用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的措施，最不

利用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差不宜大于 0.02MPa；。

7.3.7 校舍的植物栽培园、小动物饲养园和体育场地应设洒水栓及

排水设施。

7.3.8 卫生器具进水管处的静水压不宜大于 0.35MPa，用水器具及

配件应采用节水性能良好、坚固耐用，便于管理维修的产品。化

学实验室给水水嘴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0.02MPa，急救冲洗水嘴的

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0.01MPa。室内消火栓箱不宜采用普通玻璃

门。

7.3.9 化学实验室排水口应装设耐腐蚀的挡污箅，排水管道应采用

耐腐蚀管材。

7.3.10 化学实验室的废水应经过处理后再排入污水管道。食堂等

房间排出的含油污水应经除油处理后再排入污水管道。

7.3.11 校舍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及经济发

展水平，合理进行雨水控制与利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和浙江省建设标准《民

用建筑雨水控制与利用设计规程》 DB33/T1167 的有关规定。

Ⅱ 建筑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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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 总配电装置的位置应靠近负荷中心，并应合理安排线路的

敷设路径。变配电设计应合理选择变压器台数、容量及变压器的

节能运行方式。

7.3.13 建筑应预留配电系统的竖向贯通井道及配电设备位置。

7.3.14 各场所照明灯具的数量、功率、布置方式和安装高度应满

足照度均匀度的要求，并应达到规定的照度标准。主要用房照明

功率密度值及对应照度值应符合表7.3.14的规定及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有关规定。

表 7.3.14 教学用房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及对应照度值

7.3.15 学校主要用房桌面或地面的照明设计值不应低于表 7.3.15

的规定，其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 0.7，且不应产生眩光。

房间名称
照明功率密度（W/㎡）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

普通教室、历史教室、地理教室、书法教

室、音乐教室、信息教室、合班教室、阅

览室

11 9 300

科学教室、实验室、舞蹈教室 11 9 300

舞蹈教室有多媒体设施的教室 11 9 300

美术教室 18 15 500

办公室、保健室 11 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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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5 教学用房的照明标准

7.3.16 室内照明应采用配有保护角灯罩的灯具，不得采用裸灯。

7.3.17 室内照明采用 LED 灯具时，应满足下列参数要求：

1 蓝光危险组别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7000.1规定的 RG0；

2 色温不宜高于 4000K，特殊显色指数 R9应大于零；在寿命期

内的色品坐标与初始值的偏差在现行国家标准《均匀色空间和色

差公式》GB/T7921 规定的 CIE1976 均匀色度标尺图中，不应超过

0.007；在不同方向上的色品坐标与其加权平均值偏差在现行国家

标准《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GB/T7921 规定的 CIE1976 均匀色

度标尺图中，不应超过0.004。

7.3.18 当教学用房、学生宿舍设置电风扇时应按下列规定设置：

1 教室宜采用吊式电风扇，风扇叶片高度应高于灯具安装高

度，各类小学中，风扇叶片距地高度不应低于 2.80m；初中风扇叶

片距地面高度不应低于 3.00m；

2 当教室设置吊顶采用嵌入式灯具时，宜采用摇头扇；

3 学生宿舍的电风扇应有防护网。

7.3.19 疏散照明的地面平均水平照度值应符合下列规定：楼梯间、

房间名称
规定照度

的平面

维持平均

照度（LX）

统一眩光

值 URG

显色指数

Ra

普通教室、历史教室、地理教

室、书法教室、音乐教室、信

息教室、合班教室、阅览室

课桌面 300 19 80

科学教室、实验室 实验桌面 300 19 80

信息技术教室（计算机） 机台面 500 19 80

舞蹈教室 地面 300 19 80

美术教室 课桌面 500 19 90

风雨操场 地面 300 — 65

办公室、保健室 桌面 300 19 80

走道、楼梯间 地面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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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不应低于 10LX，水平疏散走道、疏散

通道不应低于 5LX。

7.3.20 学校教室、食堂等人员较密集的场所应将栏杆、门窗等较

大的金属物与防雷装置连接。

Ⅲ 通风与空气调节

7.3.21 校舍建筑内设置空调系统的房间，人员所需新风量的设计

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 50736 的有关规定。

7.3.22 学校建筑的空调设备数量和容量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学校

建筑的各种类型房间使用功能和使用时间的特点，考虑部分负荷

情况下设备的高效运行。

7.3.23 校舍建筑的房间空调器室外机及风冷变冷媒流量空调室外

机的安装位置应符合现行浙江省标准《浙江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33/1092 的有关规定。

7.3.24 公共卫生间、浴室及附属用房应设置机械排风系统，其通

风量宜按换气次数确定，换气次数不小于 10次/小时。

7.3.25 食堂厨房应设置机械排风设施，产生油烟设备的排风应设

置油烟净化设施，其油烟排放浓度及净化设备的最低去除率应符

合当地环保部门的相关规定，油烟排放口宜采用防雨风帽并设置

在建筑物顶部。

7.3.26 除化学、生物实验室外的其他教学用房及教学辅助用房应

优先采用开启外窗的自然通风方式。

7.3.27 学校的化学与生物实验室、药品储藏室、准备室的通风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机械排风方式，排风量按不小于每人 20m3/h 确定；

补风方式应优先采用自然补风；

2 排风系统最小通风效率应为 75％；

3 各教室排风系统及药品通风柜的排风系统均应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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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内气流组织应根据实验室性质确定。化学实验室宜采用下

排风，化学实验室的外墙至少应设置 2 个机械排风扇，排风扇下

沿应在距楼地面以上 0.10m～0.15m 高度处。在排风扇的室内一侧

应设置保护罩，室外一侧应设置挡风罩；

5 强制排风系统的室外排风口宜高于建筑主体，其最低点应高

于人员逗留地面 2.50m 以上。

7.3.28 普通教室、教师办公室、图书室、信息技术教室、视听阅

览室及相关辅助用房等宜设空调系统。

7.3.29 网络机房应单独设置空调设施，其温、湿度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 的有关规定。

7.4 智 慧 化

7.4.1 智慧校园建设应依据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要求，配置适应教育

信息化和教育手段现代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设备，以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校园信息系

统，实现从环境信息、资源信息到应用信息等全部数字化，建设

学校的信息化应用技术平台，建立学校数据库，并与地市、省教

育数据中心对接，促进教育数据共享、开放和应用。

7.4.2 智慧校园规划和建设应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开放性、可持

续性、适用性并能适时修改的特点。

7.4.3 学校建筑智能化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

准》GB/T50314 的有关规定。

7.5 室 内 环 境

Ⅰ光环境

7.5.1 校舍建筑中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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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 的规定。

7.5.2 学校主要教学用房的天然采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最佳的建筑朝向，并应避免阳光直射室内；

2 教学用房宜双侧采光，主要采光面应位于学生座位左侧，并

应防止眩光；美术教室的天然采光应为北向；

3 教室前端侧窗窗端墙的长度不应小于 1.00m。窗间墙宽度不

应大于 1.10m。

7.5.3 学校各类用房室内的采光系数和窗地面积比不应低于表

7.5.3 的规定。侧面采光时，采光口离楼地面高度 0.75m 以下的部

分不应计入有效采光面积。

表 7.5.3 各类用房工作面或楼地面上的采光系数标准和窗地面积比

房间名称
规定采光系

数的平面

采光系数最

低值（%）

窗地面积

比

普通教室、选修教室、历史教室、地理教

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信息教室、音

乐教室、合班教室、阅览室

课桌面 2.0 1:5.0

科学教室、实验室 实验桌面 2.0 1:5.0

信息技术教室 机台面 2.0 1:5.0

舞蹈教室、风雨操场 楼地面 2.0 1:5.0

办公室、保健室 楼地面 2.0 1:5.0

宿舍居室 楼地面 2.0 1:7.0

饮水处、卫生间、淋浴 楼地面 0.5 1:10.0

走道、楼梯间 楼地面 1.0 -

7.5.4 除舞蹈教室、体育建筑设施外，其他教学用房以及会议室、

卫生室的室内各表面的反射比值顶棚、侧墙及后墙宜为

0.70~0.80，前墙宜为 0.50~0.60，地面宜为 0.20~0.40，课桌面

宜为 0.25~0.45，黑板宜为 0.10~0.20。

Ⅱ 空气质量

7.5.5 校舍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和标准《建筑



35

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

准》 GB 50325 的有关规定。

7.5.6 学校各类用房室内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空气质量。化学实

验室及毒气柜、药品储藏室及储藏柜、合班教室、多功能教室（报

告厅）、体育活动室等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有效的排气装置。

Ⅲ 噪声控制

7.5.7 校舍建筑各类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允许噪声级、围护结构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空气声隔声标准以及楼板的撞击

声隔声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和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16、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规定。

7.5.8 不应将电梯井及机房、有噪声和振动的设备用房与普通教

室、专用教室等教学用房贴邻布置，不宜与其他教学用房贴邻布

置。

7.5.9 当安静要求较高的房间内设置吊顶时，应将隔墙砌至梁、板

底面。

7.5.10 主要教学用房的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7.5.10 的规定

表 7.5.10 主要教学用房的隔声标准

房间名称 空气隔声标准（dB）
顶部楼板撞击声隔声

单值评价量（dB）

信息教室、阅览室、多媒体教室

（报告厅）
≥50 ≤65

普通教室、选修教室、实验室等与不产

生噪声的房间之间
≥45 ≤75

普通教室、选修教室、实验室等与产生

噪声的房间之间
≥50 ≤65

音乐教室等产生噪声的房间之间 ≥4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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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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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2005 年发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普通学校建设标准》（后简

称《原标准》）的制定是为了解决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经

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当时的标准已不能满足现在义务教育的需

求，如用房种类的增加，教育模式的改变以及课改对义务教育的

影响等，同时为深入贯彻《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规划，适应浙

江省九年义务教育现代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

九年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建设水平和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和浙江省经济社会及教育

发展规划，在《原标准》上修编制定本标准。

《原标准》在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标准上分为对应的Ⅰ类、

Ⅱ类、Ⅲ类共 3 种标准。发展至今，从修编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各

类学校对建筑面积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原有的Ⅲ类用地面积标

准过低，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本次修编各类学校的建筑面积统一

为一种标准；用地面积分为Ⅰ类和Ⅱ类，基本对应《原标准》的

Ⅰ类和Ⅱ类，适当调整。学校的建设用地面积应以Ⅰ类为准，对

于部分用地资源紧缺的地区，不应低于Ⅱ类用地面积标准。

1.0.4 学校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应以师生为中心，因地制宜，注重地

方特色。学校建设、使用和维护应做到安全、健康、适用和经济。

新建学校应符合国家标准《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099-2011

和浙江省标准《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33/1092-2021)，节约资

源，提高场地的空间利用效率。重视学校环境与建筑设施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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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区别于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是指由政府、企事业组

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开办的专门对残障

学生实施特殊教育的机构。包含为视力障碍学生建设的盲校，为

听力及语言障碍学生建设的聋校以及为智力障碍学生建设的培智

学校等。

2.0.6 学校可比总用地术语根据国家标准《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引入这一术语作为计算学校的各项利用指标的基数

比较客观、公平。环形运动场区域包括跑道及其围合的区域。

2.0.7 根据调研结果，浙江省的义务教育学校校园的田径场偏向于

用人工草皮，即便原来采用天然草皮，后续校园修缮过程中也会

大部分改成人工草皮。采用人工草皮铺设的，或铺设天然草皮的，

由于地方的规定或种植土厚度达不到规定要求，绿地不能计算或

只能部分计算的，在这些情况下，以校园总用地面积来计算学校

的绿地率很难满足 35%的绿地率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入这一

术语有利于学校的规划和建设。

2.0.8 学校可比容积率术语根据国家标准《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引入这一术语来衡量中小学校的土地利用率比较客

观、公平。由于运动场的原因，以校园总用地为基数的容积率不

宜直接表达中小学校设计土地利用率的实效。本标准以学校可比

容积率作为判定学校设计土地利用率的一项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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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 设 规 模 和 校 舍 用 房 组 成

3.1 建 设 规 模

3.1 根据教育部教督【2017】6 号《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

估办法》中规定，独立建设的小学或初中在校生规模不应超过 2000

人，九年制学校不超过 2500 人，相对于《原标准》，完全小学的

规模由原来的12-36班调整为12班~42班，初中由原来的12班~42
班调整为 12 班~36 班，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规模维持 54班不变。为

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

行小班化教学。采用小班化教学的班级规模超过标准规定的，其

较大班级规模学校的班均建筑面积和班均用地面积分别不宜小于

小学 42班、初中 36 班以及九年一贯制 54班的标准要求。实行小

班化教学的，配置的主要教学用房的大小和非小班化教学的主要

教学用房的大小一致，不宜缩小，和人数关系密切的功能用房如

多功能报告厅、食堂等可按实际人数配置。

学校教职工人数根据《关于浙江省贯彻国家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执行。各类学校的规模、班额、教职工

人数、学生数等测算见表 3-1

表 3-1 各类学校的规模、班额、教职工数、学生数测算表

学校

类别

建设规模

（班）

班额人数

（人）

学生人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其中专任教

师数（人）

12 45 540 32 30

18 45 810 4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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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小学

24 45 1080 62 57

30 45 1350 77 71

36 45 1620 91 84

42 45 1890 106 98

初级

中学

12 50 600 48 43

18 50 900 71 64

24 50 1200 94 84

30 50 1500 117 105

36 50 1800 140 125

九年

一贯

制

18（12+6） 45 810 56 51

27（18+9） 45 1215 83 75

36（24+12） 45 1620 110 99

45（30+15） 45 2025 137 123

54（36+18） 45 2430 164 148

3.2 校 舍 用 房 组 成

3.2.1~3.2.2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校舍组成中各类用房的设置，

是根据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以及浙江省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

校课程教学要求考虑的。与《原标准》相比，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普通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指南》增设了特殊教育资源教

室，以推进残疾儿童青少年在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随班就读；

为适应双减及课改等需求，增设了选修课教室；将《原标准》中

的计算机教室和语言教室合并为信息技术教室；另外还根据实际

需求增设了创新实验室、综合实践活动教室、录播教室、体质测

试室等。有条件的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相关部门批准，

可增设本节未列的用房，并可适当扩大有关用房的面积。

体育活动室包括以下内容：室内运动场（篮、排、网、羽毛

球等球类场地、游泳池、乒乓房、体操房等）、体育器材室、体

育教师办公室和更衣室等附属用房。

学校可根据本身的特色设置特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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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教学办公室包含教师教研办公室、休息室以及教师与学生的

谈话室等。行政办公室的配置应符合《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

准》（发改投资〔2014〕2674 号）的相关规定。智慧校园管理中

心是适应校园智慧化新设用房。卫生保健室增设隔离用房。传达

室除了门卫功能外，增设智能快递和防疫隔离的功能。

3.2.4 应为每个学校配置师生食堂。与《原标准》相比，修编标准

对停车空间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机电设备用房一般包括配电房、

消防水泵房、生活水泵房、弱电机房、消防控制室等用房，根据

学校外部的水电条件、学校自身的需求以及建筑消防的要求，有

可能还会设置柴油发电机房、空调机房、排烟机房等设备用房。

学校应根据当地具体的气候条件以及功能用房的使用特性、空间

大小确定是否设置空调系统和选择合适的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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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 点 布 局、选 址 和 规 划 设 计

4.1 网 点 布 局

4.1.1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网点布局，既要考虑方便学生就近入

学，又要考虑使学校形成适当的规模，从而实现教育质量、投资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统一。要避免规模过小，造成人力、财力

和物力的浪费，也要避免规模太大带来的管理上的困难。新建学

校时，各地应当科学预测学区内适龄入学学生数量，并应考虑新

建住宅区或居民点的常住人口规模和外来人口学龄儿童数量，根

据生源情况、学校是否实行寄宿制以及招生服务范围合理确定办

学规模；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办学规模应协调好管理效率和

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选择合适地段，按本标准规定的学校生均

用地面积和校舍建筑面积指标进行规划和建设。

4.1.2 为避免学生上下学带来的不安全因素，除寄宿制学校外，九

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网点布局应就近入学为原则。

4.2 选 址

4.2.1 学校选址应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并应符合各类保护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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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古迹保护的建设控制要求；校园地形应适合设置学校环形跑道

运动场地，并应满足场地的朝向要求。

4.2.2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校址应选择在有利于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和确保安全的地段，防止因选址不当而影响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学校选址要考虑环境、交通、能源，地质等主要条件的影响，

也要考虑能布置与学校规模相适应的运动场地。校址应避开滑坡、

泥石流、地陷、地裂、洪涝等自然灾害地段以及输油气管道、高

压电线等；应尽可能避免学生就读时徒步穿越无立交设施的公路、

铁路。

污染源主要是指各种工、矿企事业单位所排放的各类有害物，

如化学、生物、物理污染源。

化学污染源：指生产活动中排出的有害气体或液体对空气、

水源及环境产生的污染。

生物污染源：指垃圾堆放站、粪便、传染病医院或医院的传

染病房等疾病传染源，医院的太平间、殡仪馆也可能是病原集中

之处。

物理污染源：指过强的声、光、热、电磁波等。

4.3 校 园 规 划 设 计

4.3.1 校园总平面设计和建筑布局应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

湿地和植被；建筑布局宜利用冬季日照并避开冬季主导风向，利

用夏季自然通风。建筑的朝向宜选择最佳朝向或接近最佳朝向。

4.3.2 校园总体规划设计应做到各组成部分分区合理，联系方便，

校园内各类教学用房之间、教学用房与食堂的餐厅等用房之间宜

采取风雨连廊等措施方便师生在雨雪天通行。宜利用屋面、露台

等空间结合屋面绿化景观设置活动场地，设置架空层空间提供给

学生更多活动场所，设置地下空间，除了用于停车场地，也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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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间结合下沉庭院设置活动室、运动场地、食堂等，一方面

可以使校园的建筑空间更加灵活多变，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约地面

建筑用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当设置地下空间时，宜采取有效

措施获得良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应力求体

现教育建筑的文化内涵，并具有地方特色。

4.3.3 校园内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应满足浙江省标准《城市建筑工程

日照分析技术规程》DB33/1050-2016 中的有关规定，普通教室冬

至日满窗日照不应少于 2h，小学或初中至少应有一间科学教室或

生物实验室的室内能在冬季获得直射阳光，其满窗日照时间同普

通教室；主要教学用房设置窗户的外墙与铁路路轨的距离不应小

于 300m，与高速路、地上轨道交通线、公路干线、城市高架道路

及城市主干道的距离不应小于 80m，并宜设置绿化隔离屏障；与校

外相邻建筑之间的间距，应符合国家和当地规划、卫生防护、日

照、防火和环保等有关规定；各类教室的外窗与相对的教学用房

或室外运动场地边缘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25m。不应将教学用房及

其辅房、教学用疏散门厅、走道以及餐厅等人员密集场所布置在

柴油发电机房、配电房以及水泵房的上一层或贴邻。

4.3.5 绿化设计宜根据建筑造型地面屋面结合，平面立面结合，并

结合绿建设计要求，形成有层次的校园立体绿化。校园小品造型

设计应选题恰当、特色鲜明、尺度适宜，并应保证结构牢固与安

全，便于清洁和维护。乡土植物更易成长和维护。

4.3.6 学生的体育活动多安排在下午进行，此时的太阳位置偏向西

面且太阳高度角较低，田径场内常顺纵轴布置球场，若东西向布

置，每场必有一方会面对太阳投射，或面对太阳接球，很容易发

生意外伤害事故，故运动场地宜南北向布置，篮排球场亦是如此。

对于 400m 标准运动场地，宜按规定南北向布置。场地受限时，可

利用屋顶设置部分运动场地。提出对校园体育活动场地的具体日

照要求，避免将运动场地布置在高层建筑的阴影区或山坡地形的

阴坡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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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4.3.8 学校学生主要出入口处或附近应配置家长接送场地，

包括机动车接送不能入校的机动车临时停放场地和非机动车或步

行接送的场地。学校的主要出入口不宜设在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

上，如果必须设置，则应采取措施，不应直接开向主干道。

为节约用地，校园规划建设时应将小型机动车停放空间设置在地

下或半地下，并应在地库内配置学生的机动车接送空间，以减少

对地面交通，尤其是学校出入口交通的影响并提高学生上下学的

安全性。学校配置的非机动车库宜设于地下或半地下，设于地面

时，宜设置在建筑底层空间，当设置在室外场地时，宜有遮阳挡

雨的措施。机动车停车库（场）和非机车停车库（场）应按要求

配置充电设施。校园内应采取人车分流的措施，主要交通道路应

根据学校人流、车流和消防要求进行布置，后勤车流、人流应在

学生人流的活动区域范围之外，保证学生在校园内活动的安全性。

4.3.11 学校的出入口设施应便于封闭管理和防疫检查，以应对突

发事件和重大的卫生事件。传达室内应设有监控报警、快递存放

等功能，围墙应设置入侵报警系统；对附设有社会停车库（场）

的学校，其校外人员的安全出口不应设置在校内，并应有安全措

施防止校外人员进入校园，以保证校园的环境安全；校园围墙应

安全牢固，原则上应采用通透围墙设计，并与建筑风格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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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 校 用 地 面 积 指 标

5.0.1 学校规划建设用地不包括代征土地面积。学校配置的小汽车

停车场地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应尽量考虑设于地下或半地下，本

标准中按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空间考虑以充分利用土地并减少对

地面环境的影响。考虑到配置的大客车位尺寸较大且数量较少，

应在地面的合适位置预留。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规划建设用地

分为两类标准，原则上应按Ⅰ类标准执行，当用地确实非常紧张

的情况下，可采用Ⅱ类标准。

5.0.3 学校的环形跑道（田径场）、篮（排、网）球等球类场地应

符合国家体育标准规定的要求。根据《中小学校体育设施技术规

程》相关规定，中小学校环形跑道应采用半圆形；本标准中 200m

环形跑道采用 15m 半径，4 道用地面积为 5392 ㎡，6 道用地面积

为5690㎡；6道 250米环形跑道采用 21m 半径，其用地面积为7740

㎡；6 道 300 米环形跑道采用 25m 半径，6 直道用地面积为 9162

㎡，8 直道用地面积为 9497 ㎡；规模较大的学校，有条件时，其

环形跑道可采用标准的 400 米形式，半径为 36.5m，8道，其用地

面积为 16971 ㎡。校园设计布置环形跑道运动场地时可根据实际

地形采用其他合适半径的半圆形环形跑道。

篮球场数量应大于等于排球场数量，并宜按 2:1 进行数量配

置。除足球场以外的其他球类场地不宜设置在环形跑道所围合的

运动场地内。有条件的学校可另外再设置游泳、网球和羽毛球等

运动场所和场地。当设置了网球场、5 人制足球场地等其他球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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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且不设在环形跑道所围合的运动场地内时，一片网球场可按一

片排球场计，一片 5 人制足球场可按一片篮球场计。九年义务教

育普通学校应设置器械体操场地和游戏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初

级中学还应设置跳远场地。

除足球场外，环形跑道、直跑道、跳远场地助跑道以及各类

篮、排、网、羽毛球等球类运动场地面层应采用合成材料面层，

并应符合国家标准《中小学校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2018 的有关规定。

学校宜结合所在行政区域情况配建游泳馆，并作为区域内共

享体育设施，其位置应便于向社会开放。当设置游泳馆时，游泳

池水深小学不应超过 1200mm，初中不应超过 1500mm，泳道不宜少

于 6 道，泳池长度不宜小于 25m。

完全小学各类体育活动用地面积见表 5-1；初级中学各类体育

活动用地面积见表 5-2；九年一贯制学校各类体育活动用地面积见

表 5-3。

表 5-1 完全小学各类室外体育活动用地面积表（㎡）

名 称

12 班
540 人

18班
810 人

24班
1080 人

30 班
1350 人

36 班
1620 人

42班
1890 人

数量

（标

准）

用地

面积

数量

（标

准）

用地

面积

数量

（标

准）

用地

面积

数量

（标

准）

用地

面积

数量

（标

准）

用地

面积

数量

（标

准）

用地

面积

田径场

用地面

积

Ⅰ类标

准
- - 250m 7740 250m 7740 300m 9162 300m 9162 300m 9497

Ⅱ类标

准
200m 5392 200m 5690 200m 5690 250m 7740 250m 7740 250m 7740

篮球场用地面积 1 608 2 1216 3 1824 3 1824 4 2432 4 2432

排球场用地面积 1 360 1 360 1 360 2 720 2 720 3 1080

器械体操+游戏

区
- 200 - 200 - 300 - 300 - 300 - 300

体育用

地面积

合计

Ⅰ类标

准
- - - 9516 - 10224 - 12006 - 12614 - 13309

Ⅱ类标

准
- 6560 - 7466 - 8174 - 10584 - 11192 - 1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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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初级中学各类体育活动用地面积表（㎡）

名

称

12 班 600 人 18 班 900 人 24 班 1200 人 30班 1500 人 36 班 1800 人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田径

场用

地面

积

Ⅰ类

标准
- 9162 - 9162 - 9162 - 9497 - 9497

Ⅱ类

标准
- 7740 - 7740 - 7740 - 9497 - 9497

篮球场用地面

积
1 608 2 1216 2 1216 3 1824 4 2432

排球场用地面

积
1 360 1 360 2 720 2 720 2 720

器械体操+游

戏区
- 100 - 100 - 150 - 150 - 200

跳远区 - 250 - 250 - 250 - 250 - 250

体育

用地

面积

合计

Ⅰ类

标准
- 10480 - 11088 - 11498 - 12441 - 13099

Ⅱ类

标准
- 9058 - 9666 - 10076 - 12441 - 13099

表 5-3 九年制一贯学校各类体育活动用地面积表（㎡）

名 称

18班 840 人 27 班 1260 人 36 班 1680 人 45 班 2100 人 54班 2520 人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数量

用地

面积

田径场

用地面积

Ⅰ类标准 - 9162 - 9162 - 9497 - 9497 - 9497

Ⅱ类标准 - 7740 - 7740 - 9497 - 9497 - 9497

篮球场用地面积 2 1216 3 1824 4 2432 5 3040 6 3648

排球场用地面积 1 360 1 360 2 720 2 720 3 1080

器械体操+游戏区 - 200 - 300 - 350 - 350 - 350

跳远区 - 250 - 250 - 250 - 250 - 250

体育活动用

地面积合计

Ⅰ类标准 - 11188 - 11896 - 13249 - 13857 - 14825

Ⅱ类标准 - 9766 - 10474 - 13249 - 13857 - 14825

5.0.4 学校集中绿地的短边宽度一般不应小于 8m。绿地的计算规则

应符合浙江省标准《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

规程》DB33/T 1152-2018 中的有关规定。

5.0.5 本标准中将小汽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计入地下或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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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指标，不按室外露天停车场考虑。当由于实际情况，确实不

能将小汽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设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或

设于地下或半地下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只能设于地面时，其所占

用的停车场面积应计入停车场用地面积，从而计入学校总用地面

积的建设标准。

5.0.6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和生均用地面积

指标不应低于表 5-4、表 5-5、表 5-6 的规定。同时，不采用小班

化教学的学校生均用地面积指标不应高于浙江省国土部门规定的

学校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

表 5-4 完全小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

注：表中停车库以及消防水池等为地下室建筑面积。地上建筑面积和建筑用地面积

之间的关系Ⅰ类标准按 1.1，Ⅱ类标准按 1.30；表中大客车停车场面积按 55㎡

/辆计算，师生数未超过1000的按 2辆配置，以上的按 3辆。指标中未包括小

车停车场用地面积，设有小车停车场的，停车场指标应按实际数量按不小于 40

㎡/辆计算。

名称

12班

540 人

18 班

810 人

24 班

1080 人

30班

1350 人

36 班

1620 人

42 班

1890 人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用地面积
Ⅰ类标准 - - 13443 12221 16676 15160 20132 18301 22379 20345 25030 22754

Ⅱ类标准 9649 7422 - 9401 - 11661 - 14078 - 15650 - 17503

体育活动

用地面积

Ⅰ类标准 - - - 9516 - 10224 - 12006 - 12614 - 13309

Ⅱ类标准 - 6560 - 7466 - 8174 - 10584 - 11192 - 11552

绿化用地面积 - 1350 - 2025 - 2700 - 3375 - 4050 - 4725

大客车停车场面积 - 110 - 110 - 165 - 165 - 165 - 165

用地面积合计
Ⅰ类标准 - - - 23872 - 28249 - 33847 - 37174 - 40953

Ⅱ类标准 - 15442 - 19002 - 22700 - 28202 - 31057 - 33945

生均指标 Ⅰ类标准 - - - 29.47 - 26.16 - 25.07 - 22.95 - 21.67

Ⅱ类标准 - 28.60 - 23.46 - 21.02 - 20.89 - 19.17 -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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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初级中学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

名称

12 班 600 人 18 班 900 人 24 班 1200 人 30 班 1500 人 36班 1800 人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用地面积

Ⅰ类

标准
- - 16962 15420 20719 18836 24615 22378 28200 25636

Ⅱ类

标准
12423 9556 - 13047 - 15938 - 18935 - 21692

体育活动用地面

积

Ⅰ类

标准
- - - 11088 - 11498 - 12441 - 13099

Ⅱ类

标准
- 9058 - 9666 - 10076 - 12441 - 13099

绿化用地面积 - 2400 - 3600 - 4800 - 6000 - 7200

大客车停车场面积 - 110 - 110 - 165 - 165 - 165

用地面积合计

Ⅰ类

标准
-- - - 30218 - 35299 - 40984 - 46100

Ⅱ类

标准
- 21124 - 26423 - 30979 - 37541 - 42156

生均指标

Ⅰ类

标准
- - - 33.58 - 29.42 - 27.32 - 25.61

Ⅱ类

标准
- 35.21 - 29.36 - 25.82 - 25.03 - 23.42

注：表中停车库以及消防水池等为地下室建筑面积。地上建筑面积和建筑用地面积

之间的关系 Ⅰ类标准按 1.1，Ⅱ类标准按 1.30；表中大客车停车场面积按 55

㎡/辆计算，师生数未超过 1000的按 2辆配置，以上的按 3辆。指标中未包括

小车停车场用地面积，设有小车停车场的，停车场指标应按实际数量按不小于

40㎡/辆计算。

表 5-6 九年一贯制学校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

名称

18 班 810 人 27班 1215 人 36 班 1620 人 45班 2025 人 54 班 2430 人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用地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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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地

面积

Ⅰ类标准 15825 14386 20221 18383 23957 21779 28705 26096 32814 29831

Ⅱ类标准 - 12173 - 15554 - 18429 - 22081 - 25242

体育活动

用地面积

Ⅰ类标准 - 11188 - 11896 - 13249 - 13857 - 14825

Ⅱ类标准 - 9766 - 10474 - 13249 - 13857 - 14825

绿化用地面积 - 3240 - 4860 - 6480 - 8100 - 9720

大客车停车场面积 - 110 - 165 - 165 - 165 - 165

总用地面积

Ⅰ类

标准
- 28924 - 35304 - 41673 - 48218 -

Ⅱ类

标准
- 25289 - 31053 - 38323 - 44203 -

生均指标

Ⅰ类

标准
- 34.43 - 28.02 - 24.81 - 22.96 -

Ⅱ类

标准
- 30.11 - 24.65 - 22.81 - 21.05 -

注：表中停车库以及消防水池等为地下室建筑面积。地上建筑面积和建筑用地面积

之间的关系Ⅰ类标准按 1.1，Ⅱ类标准按 1.3；表中大客车停车场面积按 55㎡/

辆计算，师生数未超过 1000的按 2辆配置，以上的按 3辆。指标中未包括小

车停车场用地面积，设有小车停车场的，停车场指标应按实际数量按不小于 40

㎡/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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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 舍 建 筑 面 积 指 标

6.0.1 校舍建筑面积指标

1 本标准在核算校舍建筑面积时所涉及的平面利用系数 K 值，系

采用各种用房综合的平面利用系数，即 K=0.6。

2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各类用房使用面积和生均建筑面积指标

测算，见表 6-1、表 6-2 表 6-3、表 6-4、表 6-5、表 6-6。

表 6-1 完全小学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

用房名称
每间使用

面积

12 班 540

人

18班 810

人

24 班 1080

人

30 班 1350

人

36 班 1620

人

42 班 1890

人

间数
面积

小计
间数

面积

小计
间数

面积

小计
间数

面积

小计
间数

面积

小计

间

数

面积

小计

一、

教学及教学辅助用

房小计

- - 4166 - 5724 - 7120 - 8491 - 9515 - 10860

1、普通教室 75 12 900 18 1350 24 1800 30 2250 36 2700 42 3150

2、专用教室 - - 1626 - 2210 - 2549 - 3257 - 3644 - 3879

选修教室 75 2 150 3 225 4 300 5 375 6 450 7 525

科学教室 96 1 96 2 192 2 192 3 288 3 288 4 384

仪器标本准备室 - - 61 - 90 - 90 - 115 - 115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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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具室 32 1 32 1 32 1 32 1 32 1 32 1 32

书法教室 96 1 96 1 96 1 96 2 192 2 192 2 192

信息技术教室 96 2 192 3 288 4 384 5 480 5 480 5 480

信息技术教室

辅房
32 2 64 2 64 2 64 2 64 2 64 2 128

劳动技术教室 96 1 96 2 192 2 192 3 288 3 288 3 288

劳动教具室 32 1 32 1 32 2 64 3 96 3 96 3 96

音乐教室 96/110 1 110 2 206 2 206 3 302 3 302 3 302

乐器室 48 1 48 1 48 1 48 1 48 1 48 1 48

综合实践活动

教室
138 1 138 1 138 1 138 1 138 2 276 2 276

综合实践活动

教室辅房
46 1 46 1 46 1 46 1 46 2 92 2 92

创新实验室 96 1 96 1 96 1 96 1 96 2 192 2 192

创新实验室辅房 32 1 32 1 32 1 32 1 32 2 64 2 64

3、公共教学

用房
- - 1574 - 2020 - 2589 - 2759 - 2908 - 3538

合班教室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合班教室辅房 24 1 24 1 24 1 24 1 24 1 24 1 24

多功能报告厅 - - 200 - 350 - 410 - 470 - 530 - 590

多功能报告厅

辅房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录播教室 152 1 152 1 152 1 152 1 152 1 152 1 152

学生活动室 23 2 46 2 46 3 69 4 92 5 115 6 138

特殊教育资源教室 75 1 75 1 75 1 75 1 75 1 75 1 75

舞蹈教室 136 1 136 1 136 2 272 2 272 2 272 2 272

舞蹈更衣室 30 1 30 1 30 1 30 1 30 1 30 1 30

美术教室 96 1 96 2 192 2 192 3 288 3 288 3 288

心理辅导室 24 3 72 3 72 3 72 3 72 3 72 3 72

体质测试室 50 1 50 1 50 1 50 1 50 1 50 1 50

体育活动室 - - 670 - 900 - 1300 - 1300 - 13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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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器材室 - - 40 - 40 - 40 - 40 - 40 - 60

图书室 - - 150 - 216 - 282 - 349 - 415 - 482

环形跑道

主席台及看台
- - 30 - 30 - 50 - 70 - 70 - 130

二、

办公用房小计
- - 678 - 851 - 1020 - 1188 - 1292 - 1461

教学办公室 - - 190 - 279 - 368 - 456 - 546 - 635

行政办公室 - - 70 - 84 - 98 - 112 - 126 - 140

智慧校园数据

处理中心
- 1 100 1 110 1 130 1 150 1 150 - 170

安防监控室 24 1 24 1 24 1 24 1 24 1 24 1 24

会议接待室 - - 50 - 70 - 80 - 90 - 90 - 100

广播社团

办公室
- - 14 - 20 - 26 - 32 - 32 - 38

德育展览室 - - 50 - 60 - 70 - 80 - 80 - 90

卫生保健室

（含隔离 8方）
14 1 22 2 36 2 36 2 36 2 36 2 36

总务仓库 - - 50 - 60 - 70 - 80 - 80 - 90

维修管理室 - - 50 - 50 - 60 - 70 - 70 - 80

传达值班室

（含快递、隔离 36

方）

58 1 58 1 58 1 58 1 58 1 58 1 58

三、

生活服务用房

小计

- - 1184 - 1635 - 2047 - 2625 - 2883 - 2990

教工单身宿舍

(含值班 18 方）
- - 306 - 441 - 576 - 846 - 846 - 657

教工与学生

食堂
- - 467 - 700 - 918 - 1122 - 1326 - 1529

厕所 - - 260 - 343 - 402 - 496 - 550 - 643

机动车库

（地下）
25 38 950 56 1400 74 1850 92 2300 110 2740 127 3170

地下室学生

接送空间
0.3㎡/生 - 162 - 243 - 324 - 405 - 486 - 567

非机动车库

（地下）
2 16 32 24 48 31 62 39 78 46 92 5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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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消防及生活水泵房等部分机房的面积按设置在地下室，

不计入地上建筑面积。表中地下室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配置面积指标应根据《城市建

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DB33/1021-2022的有关规定。

表 6-2 完全小学生均建筑面积指标表（㎡)

表 6-3 初级中学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

用房名称

每间

使用

面积

12 班 18 班 24 班 30 班 36 班

600 人 900 人 1200 人 1500 人 1800 人

间数
使用

面积
间数

使用

面积
间数

使用

面积
间数

使用

面积
间数

使用

面积

一、

教学及教

学辅助用

房

小计

- - 5611 - 7119 - 8644 - 10253 - 11678

1、普通教 85 12 1020 18 1530 24 2040 30 2550 36 3060

配电房 - - 96 - 96 - 96 - 96 - 96 - 96

消防水泵房 - - 90 - 90 - 90 - 90 - 90 - 90

消防水池 -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生活水泵房 - - 40 - 40 - 40 - 40 - 40 - 40

消防控制室 - - 25 - 25 - 25 - 25 - 25 - 25

弱电机房 - - 30 - 30 - 30 - 40 - 40 - 40

地上建筑面积

合计
- - 5962 - 8066 - 10005 - 12079 - 13427 - 15018

地下室面积

合计
- - 1374 - 1921 - 2466 - 3013 - 3548 - 4075

用房名称
平面利

用系数

12 班 540 人 18班 810 人 24班1080人30班1350人36班1620人42班1890人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地上面积合计 0.6 5962 9936 8066 13443 10005 16676 12079 20132 13427 22379 15018 25030

地上生均指标 - 11.04 18.40 9.96 16.60 9.26 15.44 8.95 14.91 8.29 13.81 7.95 13.24

地下面积合计 0.6 1374 2290 1921 3202 2466 4110 3013 5022 3548 5913 4075 6792

地下生均指标 - 2.54 4.24 2.37 3.95 2.28 3.81 2.23 3.72 2.19 3.65 2.16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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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2、专用教

室
- - 2354 38 2920 45 3493 53 4099 59 4422

选修教室 85 2 170 3 255 4 340 5 425 6 510

实验室 - - - - - - - - - - -

（理、化、

生）
103 3 309 4 412 5 515 6 618 7 721

仪器标本

准备室
52 4 208 6 312 7 364 8 416 9 468

音乐教室 103 1 103 1 103 1 103 2 206 2 206

乐器室 52 1 23 1 23 1 23 2 46 2 46

舞蹈教室 158 1 158 1 158 1 158 1 158 1 158

舞蹈更衣

室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美术教室 103 1 103 1 103 1 103 2 206 2 206

环形跑道

主席台及

看台

- - 70 - 70 - 70 - 100 - 130

二、

办公用房

小计

- - 860 - 1074 - 1288 - 1508 - 1722

教学办公

室
- - 258 - 384 - 504 - 630 - 750

行政办公

室
- - 98 - 126 - 154 - 182 - 210

会议接待

室
- - 60 - 70 - 80 - 90 - 100

智慧校园

数据处理

中心

- 1 100 1 110 1 130 1 150 1 170

安防监控

室
24 1 24 1 24 1 24 1 24 1 24

广播社团

活动室 - - 22 - 28 - 34 - 40 - 46

德育展览 - - 50 - 60 - 70 - 8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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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卫生保健

室

（含隔离 8

方）

14 1 22 2 36 2 36 2 36 2 36

总务仓库 - - 60 - 70 - 80 - 90 - 100

维修管理

室
- - 50 - 50 - 60 - 70 - 80

传达值班

室

（含快递、

隔离36方）

116 1 116 1 116 1 116 1 116 1 116

三、

生活服务

用房小计

- - 1426 - 1979 - 2492 - 2999 - 3508

教工单身

宿舍(含值

班 18 方）

- - 450 - 657 - 864 - 1071 - 1278

教工与学

生

食堂

- - 533 - 798 - 1034 - 1267 - 1500

厕所 - - 288 - 369 - 429 - 496 - 555

机动车库

（地下）
25 50 1250 75 1875 99 2475 124 3100 148 3700

地下室学

生接送空

间

0.3

㎡/生
- 180 - 270 - 360 - 450 - 540

非机动车

库

（地下）

2 389 778 582 1164 776 1552 970 1940 1164 2328

配电房 -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消防水泵

房
- - 90 - 90 - 90 - 90 - 90

消防水池 -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生活水泵

房
- - 40 - 40 - 40 - 40 - 40

消防控制

室
- - 25 - 25 - 25 - 25 - 25

弱电机房 - - 30 - 30 - 40 - 40 - 50

地上面积 - - 7899 - 10177 - 12432 - 14769 - 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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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地下室

面积合计
- - 2438 - 3539 - 4617 - 5720 - 6798

注：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消防水泵房等部分机房的面积按设置在地下室，不计

入地上建筑面积。表中地下室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配置面积指标应根据《城

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DB33/1021-2022的有关规定。

表 6-4 初级中学生均建筑面积指标表（㎡）

名称
平面利

用系数

12 班 18 班 24 班 30班 36 班

600 人 900 人 1200 人 1500 人 1800 人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使用

面积

建筑

面积

地上面积

合计
0.6 7899 13165 10177 16962 12432 20719 14769 24615 16920 28200

地上生均

指标
- 13.16 21.94 11.31 18.85 10.36 17.27 9.85 16.41 9.40 15.67

地下面积

合计
0.6 2438 4063 3539 5898 4617 7695 5720 9533 6798 11330

地下生均

指标
- 4.06 6.77 3.93 6.55 3.85 6.41 3.81 6.36 3.78 6.29

表 6-5 九年一贯制学校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表（㎡）

综合实践

活动教室
147 1 147 1 147 2 294 2 294 2 294

综合实践

活动教室

用房

49 1 49 1 49 2 98 2 98 2 98

特殊教育

资源教室
8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公共教学

用房
- - 2371 - 2940 - 3437 - 4034 - 4633

合班教室 120 1 120 1 120 1 120 1 120 1 120

合班教室

辅房
24 1 24 1 24 1 24 1 24 1 24

多功能

报告厅
- - 470 1 580 - 690 - 800 - 910

多功能

报告厅辅房
40 1 40 1 40 1 40 1 40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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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室 - - 267.4 - 391.9 - 515.0 - 638.1 - 762.7

录播教室 160 1 160 1 160 1 160 1 160 1 160

学生活动室 24 2 48 3 72 4 96 5 120 6 144

心理辅导室 24 3 72 3 72 3 72 3 72 3 72

体质测试室 60 1 60 1 60 1 60 1 60 1 60

体育活动室 - - 1000 - 1300 - 1500 - 1800 - 2100

体育器材室 - - 40 - 50 - 60 - 70 - 80

环形跑道

主席台

及看台

- - 70 - 70 - 100 - 130 - 160

二、

办公用房

小计

- - 926 - 1167 - 1418 - 1663 - 1920

教学办公室 - - 306 - 450 - 594 - 738 - 908

行政办公室 - - 112 - 140 - 168 - 196 - 224

会议接待室 - - 45 - 55 - 65 - 75 - 85

智慧校园

数据处理

中心

- 1 110 1 130 1 150 1 170 1 190

安防监控室 24 1 24 1 24 1 24 1 24 1 24

广播社团

活动室
- - 22 - 31 - 40 - 49 - 58

德育展览室 - - 45 - 55 - 65 - 75 - 85

卫生保健室

（含隔离 8方）
14 2 36 2 36 2 36 3 50 3 50

总务仓库 - - 60 - 70 - 80 - 90 - 100

维修管理室 - - 50 - 60 - 80 - 80 - 80

传达值班室

（含快递、

隔离 36 方）

116 1 116 1 116 1 116 1 116 1 116

生活服

务用房小计
- - 1766 - 2452 - 2597 - 3168 - 3749

教工单身宿舍

(含值班18方）
- - 522 - 765 - 1008 - 1251 - 1494

教工与学生

食堂
- - 710 - 1087 - 1414 - 1742 -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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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 - - 369 - 435 509 - 602 - 669 -

机动车库

（地下）
25 63 1575 93 2325 124 3100 155 3875 185 4625

地下室学生

接送空间

0.3

㎡/生
- 243 - 365 - 486 - 608 - 729

非机动车库

（地下）
2 214 428 320 640 426 852 532 1064 638 1276

配电房 -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消防水泵房 - - 90 - 90 - 90 - 90 - 90

消防水池 -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生活水泵房 - - 40 - 40 - 40 - 50 - 50

消防控制室 - - 25 - 25 - 25 - 25 - 25

弱电机房 - - 40 - 40 - 50 - 50 - 60

地上建筑

面积合计
- - 9495 - 12133 - 14374 - 17223 - 19689

地下室

面积合计
- - 2476 - 3560 - 4668 - 5787 - 6870

注：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消防水泵房等部分机房的面积按设置在地下室，不计入

地上建筑面积。表中地下室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配置面积指标应根据《城市建筑工程

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DB33/1021-2022的有关规定。

表 6-6九年一贯制学校生均建筑面积指标表（㎡）

名称
平面利用

系数

18 班 810 人 27 班 1215 人 36 班 1620 人 45 班 2025 人 54班 2430 人

使用 建筑 使用 建筑 使用 建筑 使用 建筑 使用 建筑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地上面积

合计
0.6 9495 15825 12133 20221 14374.38 23957 17223 28705 19689 32814

地上生均

指标
- 11.72 19.54 9.99 16.64 8.87 14.79 8.51 14.18 8.10 13.50

地下面积

合计
0.6 2476 4127 3560 5933 4668 7780 5787 9644 6870 11450

地下生均

指标
- 3.06 5.09 2.93 4.88 2.88 4.80 2.86 4.76 2.83 4.71

6.0.2 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包括直接或间接为教学服务的各

种用房。

1 小学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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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教室是小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主要活动空间。教室内

的单人课桌的平面尺寸不应小于 600mmx400mm。教室内应为每个学

生设置一个专用的小型储物柜。最前排课桌的前沿与前方黑板的

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2.20m，最后排课桌的后沿与前方黑板的水平距

离不宜大于 8.00m。教室内纵向走道宽度不应小于 0.60m，沿墙面

布置的课桌端部与墙面或壁柱、管道等墙面突出物的净距不应小

于 0.15m，最后排课桌后沿至后墙面或固定教具的净距不应小于

1.10m。前排边座座椅与黑板远端的水平视角不应小于 30°。《中

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99 的使用面积标准每生不低于 1.35 ㎡，

结合对浙江省现有学校的调研情况，以及参考其他省市相应标准

中对普通教室使用面积的要求，普通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75.0 ㎡。当采用小班化教学时，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减少，以提

供更多的教学空间便于灵活布置教室功能，提高教育质量。

2）专用教室

选修课教室。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内容以及相关负责人的解释以及

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

人力社保厅、省总工会、省团委、省妇联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

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增加学校课

后服务，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

没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

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

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适当增加设置教室数量

以满足这种需求，同时学校可根据自身教学特色利用选修课教室

设立部分特色教室进行特色教学，也可用于学校开展创新教育活

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动手能力，开设“创客”空间、

机器人组装、编程和操作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及能力项目。选修

课教室的数量按普通教室的大小每 6个班配置 1 个的标准设置。

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普通学校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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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指南》的相关要求设置资源教室，使用面积同

普通教室。资源教室应设置学习训练、资源评估和办公接待等基

本区域。资源教室一般应设在一层。

科学教室。主要用于小学科学课的演示和实验，以及开展第

二课堂活动使用。实验台平面尺寸按 1200mmx600mm 的双人单侧实

验桌或 1500mmx900mm 的四人双侧实验桌考虑。教师演示桌的尺寸

按 2400mmx700mm。双人单侧实验桌长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0.60m，中间纵向走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0.70m；四人双侧实验桌长

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1.30m，中间纵走道的宽度不应小于0.90m；

最前排实验桌的前沿与前方黑板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2.50m，边座

座椅与黑板远端的最小水平视角不应小于 30°；最后排实验桌的

后沿与前方黑板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大于 11.00m，至后墙面或固

定家具的净距不应小于 1.20m。实验桌端部与墙面、管道等墙面突

出物的净距不宜小于 0.15m。科学教室应附设仪器室、实验员室、

准备室。每间科学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96.0 ㎡。

创新实验室。创新实验室是选修课程教学和学生自主探究实

践的场所，是融合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技术装备于一体的新型

学习场所。每间创新实验室的使用面积不小于 96.0 ㎡。

音乐教室。用于音乐课和合唱排练，应有一间能容纳一个班

的唱游课，用于唱游课的音乐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10 ㎡。

应有一间能满足合唱课教学的要求，宜在紧接后墙处设置 2 排-3

排阶梯式合唱台，每级高度宜为 0.20m，宽度宜为 0.60m。教室内

应设置五线谱黑板，配置教师用钢琴。音乐教室应附设乐器存放

室。当只设置一间音乐教室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10 ㎡，其余

音乐教室的每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96.0 ㎡。

舞蹈教室。用于舞蹈艺术、体操、技巧、武术的教学活动，

并可展开形体训练活动。教室内应在与采光窗相垂直的一面墙上

设通长镜面，高度不宜小于 2.10m，底部镜座高度不宜大于 0.30m。

镜面两侧的墙上及后墙上应装设可升降的把杆，镜面上装设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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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杆。把杆升高时的高度应为 0.90m，把杆与墙面的净距离不应小

于0.40m。应附设更衣室。每间舞蹈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36.0

㎡，并应附设更衣室，舞蹈教室宜结合体育活动室设置。

美术教室。用于美术课的教学活动，并可用于艺术教育活动

使用。教室内应设置书写白板，应配置挂镜线、演示讲台、多媒

体设备等。美术教室应有良好的北向天然采光，当采用人工照明

时，应避免眩光。美术教室应附设教具储藏室用于存放石膏模型、

临摹画稿等教具。每间美术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96.0 ㎡。

书法教室。用于学生学习书法的基本技能，培养对书法艺术

的鉴赏能力。可兼作美术教室以及传统文化教学。书法条案按

1500mmx600mm，可供 2名学生合用。条案的排距不应小于 1.20m，

条案间的纵向走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0.70m。教室内应配置挂镜线。

宜附设书画储藏室。每间书法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96.0 ㎡。

信息技术教室。用于信息技术课教学、上机操作、学生网络

学习、电子阅览和音像鉴赏等，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计算思维，提高师生信息素养。兼作语言教室的信息技术教室应

配备耳麦等设施。单人计算机桌平面尺寸不应小于 750mmx650mm。

课桌椅排距不应小于1.35m，课桌间纵向走道净距不应小于0.70m，

沿墙面布置的课桌端部与墙面或壁柱、管道等墙面突出物的净距

不应小于 0.15m。应附设辅房，用于存放设备、器材和资料等，并

兼作工作室。每间信息技术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96.0 ㎡。

劳动技术教室。用于小学生学习简单的劳动知识和掌握简单

的劳动技能，逐步增强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劳动技术教

室应装备可移动工作台、学生凳、多媒体系统、防护用品救护箱

等。劳动技术教室应附设劳动教具室。每间劳动技术教室的使用

面积不应小于 96.0 ㎡。劳动技术教室其中一个门通行净宽度不应

小于 1.5 米，方便设备进出。

综合实践活动教室。是学生实践活动的重要教学场所，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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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从生活中获得经验，提升四大维度意思和能力的重要学习空间。

综合室实践活动教室的空间应能容纳开展学生研究讨论的小型会

议，学生学习成果的展陈列，网络学习资源和图书资源的查询等，

从而能支持常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展及学生合作、交流、评

价和展示。综合实践活动教室应附设辅房，存放教学活动需要的

工具、设备以及资料等。每间综合活动实践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

低于 138.0 ㎡。

5）公共教学用房

图书室。包括藏书、阅览、文创、展陈、教学、研究、及其

他文化活动、管理功能。图书室应根据藏、借、阅一体化的使用

要求布置。阅览室应按开架阅览方式布置，师生阅览室宜分开或

分区布置。考虑到小学年龄跨度较大，学生阅览室部分也可结合

到普通教室附近，按教学单元配置，方便学生就近阅览，提高利

用率。阅览室的座位数按学生人数的 10%配置，寄宿制的学校，可

适当增设阅览座位。

合班教室，按两个班人数配置，使用面积 100.0 ㎡。

多功能报告厅。用于多班一起上课、观摩教学和小型集会，

也可兼作开展文娱活动，应设置舞台，舞台大小不宜小于 14mx7m，

有条件的可适当加大。多功能报告厅应附设辅房，用于存放电教

器材、声像设备，兼作操作间或控制室。多功能报告厅的每个座

位宽度不宜小于 600mm，排距不宜小于 1000mm。报告厅的规模应

可容纳不少于一个年级的学生。

录播教室。用于学校观摩教学的录制和播放、回放。通过对

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形态、语言表达及学生学习状态的进行录制

和回放，分析教学过程和效果，进行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

并与网络连通，供其他教师观摩借鉴。可设置为教师观摩区及辅

房。辅房应与录播室一体化设计，用于放置录制和回放设备，并

存放教学资料。每间录播室使用面积不低于 75.0 ㎡，观摩室及辅

房 7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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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室。原标准中的科技活动室。用于培养学生学科学、

爱科学的兴趣和一定的动手能力，充分发展学生个性而设置，供

学生开展科技兴趣小组活动使用。因航模、船模、雕塑、动植物

标本等的制作需要器材、工具，且用时较长，室内应设有工作台、

橱柜、电源、网络及水池等。

心理辅导室。用于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

导，帮助学生及时解除心理障碍，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提高心

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他们

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心理辅导室的设置应满足教育

部《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和《浙江省中小学心理辅导室

建设标准和运行规范（试行）》的相关要求，心理辅导室的使用

面积不应小于 72.0 ㎡，有条件的学校可适当增加。

体质测试室。用于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宜设在风雨操场或

医务室附近，并宜为相通的 2 间。宜附设可容纳一个班的等候空

间。体质测试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50.0 ㎡。

体育活动室。用于学生全天候上体育课、锻炼身体和开展文

体活动。可兼作学生集会、文娱演出等。附设体育器材室用于存

放小型体育器材和运动衣物等。体育器材室、体育教师办公室可

与体育活动室合并设计和建设。一般室内应容纳标准篮球场地一

片，有条件的学校可设置环绕篮球场地的室内跑道，当设置时，

不宜小于 2 道。

主席台及看台。环形田径场应配置主席台，300m 及以上规模

的环形田径场还应配置适量坐席的看台。

2 初级中学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包括直接或间接为初级中学

教学服务的各种用房。

1）普通教室是初级中学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主要活动空间。

教室内的单人课桌的平面尺寸不应小于 700mmx400mm。教室内应为

每个学生设置一个专用的小型储物柜。最前排课桌的前沿与前方

黑板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2.20m，最后排课桌的后沿与前方黑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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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距离不宜大于 9.00m。教室内纵向走道宽度不应小于 0.60m，

沿墙面布置的课桌端部与墙面或壁柱、管道等墙面突出物的净距

不应小于 0.15m，最后排课桌后沿至后墙面或固定教具的净距不应

小于 1.10m。前排边座座椅与黑板远端的水平视角不应小于 30°。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99-2011 的使用面积标准每生不低于

1.39 ㎡，结合对浙江省现有学校的调研情况，普通教室的使用面

积不应低于 85㎡。

2）专用教室

选修课教室。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内容以及相关负责人的解释以及

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

人力社保厅、省总工会、省团委、省妇联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

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增加学校课

后服务，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

没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

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

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适当增加设置教室数量

以满足这种需求，同时学校可根据自身教学特色利用选修课教室

设立部分特色教室进行特色教学，也可用于学校开展创新教育活

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动手能力，开设“创客”空间、

3D 创意、物联网智能控制、机器人或无人机组装、编程和操作、

电路设计、智能家居、程序开发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及能力项目。

选修课教室大小同普通教室，数量按普通教室数量每 6 个配置不

少于 1 个的标准设置。

实验室。用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实验演示和操作，按物理、

化学、生物分科设置。当学校配置 2 个及以上物理实验室时，其

中 1 个应为力学实验室。光学、热学、声学、电学等实验课共用

同一实验室，并应配置各实验室所需的设备和设施。化学实验室

宜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并应附设药品室，化学实验室及药品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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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朝西或西南。化学实验室实验桌应有通风排气装置，药品室的

药品柜内应设通风装置。生物实验室应附设药品室、标本陈列室、

标本储藏室。标本陈列室和标本储藏室应采取通风、降温、隔热、

防潮、防虫、防鼠等措施。实验室内实验台平面尺寸按

1200mmx600mm 的双人单侧实验桌或 1500mmx900mm 的四人双侧实

验桌考虑。教师演示桌的尺寸按 2400mmx700mm。双人单侧实验桌

长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0.60m，中间纵向走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0.70m；四人双侧实验桌长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1.30m，中间纵

走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0.90m；最前排实验桌的前沿与前方黑板的水

平距离不宜小于 2.50m，边座座椅与黑板远端的最小水平视角不应

小于 30°；最后排实验桌的后沿与前方黑板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

大于 11.00m，至后墙面或固定家具的净距不应小于 1.20m。实验

桌端部与墙面、管道等墙面突出物的净距不宜小于 0.15m。每间实

验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3.0 ㎡。

创新实验室。创新实验室是选修课程教学和学生自主探究实

践的场所，是融合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技术装备于一体的新型

学习场所。每间创新实验室的使用面积不小于 103.0 ㎡。

音乐教室。用于音乐课和合唱排练，应有一间能满足合唱课

教学的要求，宜在紧接后墙处设置 2 排-3 排阶梯式合唱台，每级

高度宜为 0.20m，宽度宜为 0.60m。教室内应设置五线谱黑板，配

置教师用钢琴。音乐教室应附设乐器存放室。音乐教室的每间的

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3.0 ㎡。

舞蹈教室。用于舞蹈艺术、体操、技巧、武术的教学活动，

并可展开形体训练活动。教室内应在与采光窗相垂直的一面墙上

设通常镜面，高度不宜小于 2.10m，底部镜座高度不宜大于 0.30m。

镜面两侧的墙上及后墙上应装设可升降的把杆，镜面上装设固定

把杆。把杆升高时的高度应为 0.90m，把杆与墙面的净距离不应小

于0.40m。应附设更衣室。每间舞蹈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58.0

㎡，宜结合体育活动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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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室。用于美术课的教学活动，并可用于艺术教育活动

使用。教室内应设置书写白板，应配置挂镜线、演示讲台、多媒

体设备等。美术教室应有良好的北向天然采光，当采用人工照明

时，应避免眩光。美术教室应附设教具储藏室用于存放石膏模型、

临摹画稿等教具。每间美术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3.0 ㎡，

当采用画架写生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25.0 ㎡。

书法教室。使用功能与小学相同。每间书法教室的使用面积

不应小于 103.0 ㎡。

历史、地理教室。用于初中地理、历史课教学。教室内陈列

地理挂图、历史图片、地球仪和地壳构造以及典型历史文物模型。

应配置多媒体教具设备，配置设备宜与信息技术、数字影像等技

术结合，充分满足直观教学、探究式学习和天文、地理、历史社

团活动需求。应附设历史教学资料储藏室、地理教学资料储藏室。

每间历史教室、地理教室的使用面积均不应小于 103 ㎡。

信息技术教室。使用功能与小学基本相同。每间计算教室的

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3.0 ㎡。

劳动技术教室。用于初中阶段的劳动技术课教学。通过劳动

技术理论与实践操作，使学生掌握一些服务型劳动、工农业生产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某些职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每间劳动技术教室的使用面积

不应小于 103.0 ㎡。劳动技术教室其中一个门通行净宽度不应小

于 1.5 米，方便设备进出。

综合实践活动教室。功能与小学相近，每间综合活动实践教

室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147.0 ㎡。

3）公共教学用房

图书室。包括藏书、阅览、文创、展陈、教学、研究、及其

他文化活动、管理等功能。图书室应根据藏、借、阅一体化的使

用要求布置。阅览室应按开架阅览方式布置，师生阅览室宜分开

或分区布置。阅览室的座位数按学生人数的 15%配置，寄宿制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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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可适当增设阅览座位。

合班教室。用于 2 个班级上课、观摩教学、视听教学，也可

作小型报告厅使用。合班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20.0 ㎡。

多功能报告厅。用于多班一起上课、观摩教学和小型集会，

也可兼作开展文娱活动，应设置舞台，舞台大小不宜小于 18mx8m，

有条件的还可适当加大。多功能报告厅应附设辅房，用于存放电

教器材、声像设备，兼作操作间或控制室。报告厅的每个座位宽

度不宜小于 600mm，排距不宜小于 1000mm。报告厅的规模应可容

纳不少于一个年级的学生。

录播教室。使用功能基本与小学相同。

学生活动室。原标准中的科技活动室。用于培养初中生在科

技活动中增强发明创造的兴趣，树立攀登科学高峰的志向，拓宽

知识，增长才干，发展个性特长。室内应设有工作台、橱柜、电

源、网络及水池等。

心理辅导室。使用功能基本与小学相同。

体质测试室。使用功能基本与小学相同,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60.0 ㎡。

体育活动室。使用功能基本与小学相同。不同类型和不同规

模的学校，应设置大小不同，多种功能的体育活动室。

主席台及看台。环形田径场应配置主席台，300m 及以上规模

的环形田径场还应配置适量坐席的看台。

3 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

1）普通教室的使用功能和室内布置分别与小学和初中相同。

每间普通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80.0 ㎡。

2）专用教室

选修课教室的配置与初中相同。

科学教室可独立设置，与小学相同。其他实验室的配置与初

中相同，使用面积不小于 98.0 ㎡。

创新实验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史地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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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室以及综合实践活动教室等专用教室的使用功能均与

初中的相同，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98.0 ㎡。

舞蹈教室。用于舞蹈艺术、体操、技巧、武术的教学活动，

并可展开形体训练活动。教室内应在与采光窗相垂直的一面墙上

设通常镜面，高度不宜小于 2.10m，底部镜座高度不宜大于 0.30m。

镜面两侧的墙上及后墙上应装设可升降的把杆，镜面上装设固定

把杆。把杆升高时的高度应为 0.90m，把杆与墙面的净距离不应小

于0.40m。应附设更衣室。每间舞蹈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58.0

㎡，宜结合体育活动室设置。

劳动技术教室的使用功能与初中基本相同。同时供小学段劳动

课使用。

3）公共教学用房

图书室。图书室的功能与小学和初中基本相同。小学部学生

阅览室部分宜结合到普通教室附近，按教学单元配置，方便学生

就近阅览，提高利用率。阅览室的座位数按学生人数的 12%配置，

寄宿制的学校，可适当增设阅览座位。

其他公共教学用房的功能基本与初中相同。

表 6-7 完全小学图书室使用面积测算表

名

称
定 额

学 校 规 模

12班540

人

18班 810

人

24班

1080 人

30 班

1350 人

36 班

1620 人

42 班

1890 人

教职

工编

制

教

职

工

教师

（人）

2.2 人

/班
26.4 39.6 52.8 66 79.2 92.4

职工

（人）

0.2 人

/班
2.4 3.6 4.8 6 7.2 8.4

增编教师

（人）
- 2.9 3.3 3.7 4.1 4.6 5.1

小计（人） - 31.7 46.5 61.3 76.1 91 105.9

藏书

室

藏书量（万

册）

30 册/

生
1.62 2.43 3.24 4.05 4.86 5.67

藏书室面

积（㎡）

600 册

/㎡
27 40.5 54 67.5 81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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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管面积

（㎡）
- 15 15 15 15 15 15

面积小计

（㎡）
- 42 55.5 69 82.5 96 109.5

教师

阅览

室

阅览座位

（座）
40% 12.7 18.6 24.5 30.4 36.4 42.4

面积（㎡）
2.1 ㎡

/座
26.6 39.1 51.5 63.9 76.4 89.0

学生

阅览

室

阅览座位

（座）
10% 54 81 108 135 162 189

面积（㎡）
1.5 ㎡

/座
81 121.5 162 202.5 243 283.5

图书阅览室面积合

计（㎡）
- 149.6 216.1 282.5 348.9 415.4 482.0

表 6-8 初级中学图书室使用面积测算表

名 称
定 额

学 校 规 模

12 班

600 人

18 班

900 人

24 班

1200 人

30 班

1500 人

36 班

1800 人

42班

2100 人

教职

工编

制

教

职

工

教师（人）
3.3 人/

班
39.6 59.4 79.2 99 118.8 138.6

职工（人）
0.4 人/

班
4.8 7.2 9.6 12 14.4 16.8

增编教师（人） - 3.3 4 4.7 5.3 6 6.7

小计（人） - 47.7 70.6 93.5 116.3 139.2 162.1

藏书

室

藏书量（万册）
40 册/

生
2.4 3.6 4.8 6 7.2 8.4

藏书室面积

（㎡）

500 册/

㎡
48 72 96 120 144 168

藏书

室

借管面积（㎡） - 22 22 22 22 22 22

面积小计（㎡） - 70 94 118 142 166 190

教师

阅览

室

阅览座位（座） 40% 19.1 28.2 37.4 46.5 55.7 64.8

面积（㎡）
2.1 ㎡/

座
40.1 59.3 78.5 97.7 116.9 136.2

学生

阅览

室

阅览座位（座） 15% 90 135 180 225 270 315

面积（㎡）
1.5 ㎡/

座
135 202.5 270 337.5 405 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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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阅览室面积合计

（㎡）
- 245.1 355.8 466.5 577.2 687.9 798.7

表 6-9 九年一贯制学校图书室使用面积测算表

名 称
定

额

学 校 规 模

18 班 840

人

27班 1260

人

36班 1680

人

45班 2100

人

54班 2520

人

教职

工编

制

教

职

工

教师（人）
2.6 人/

班
46.8 70.2 93.6 117 140.4

职工（人）
0.3 人/

班
5.4 8.1 10.8 13.5 16.2

增编教师（人） - 3.6 4.3 5.1 5.9 6.7

小计（人） - 55.8 82.6 109.5 136.4 163.3

藏书

室

藏书量（万册）
34册/

生
2.9 4.3 5.7 7.1 8.6

藏书室面积

（㎡）

560 册/

㎡
51 76.5 102 127.5 153

借管面积（㎡） - 18 18 18 18 18

面积小计（㎡） - 69 94.5 120 145.5 171

教师

阅览

室

阅览座位（座） 40% 22.3 33.0 43.8 54.6 65.3

面积（㎡）
2.1 ㎡/

座
46.9 69.4 92.0 114.6 137.2

学生

阅览

室

阅览座位（座） 12% 100.8 151.2 201.6 252 302.4

面积（㎡）
1.5 ㎡/

座
151.5 228 303 378 454.5

图书阅览室面积合计

（㎡）
- 267.4 391.9 515.0 638.1 762.7

6.0.3 学校办公及辅助用房

教学办公室是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教师备课、批改学生作

业、教学答疑、师生交流和进行教学研究的主要空间。可根据使

用要求按年级组或学科组分设。房间宜宽敞，并能灵活布置办公

家具及分隔空间。

行政办公室用于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使用，

包括校务、档案室、会议室、党员活动室、学生组织及学生社团

办公室、文印室、广播室、值班室、安防监控室、网络控制室、

卫生保健室、传达室、总务仓库及维修工作间等。行政办公用房

的配置应符合《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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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接待室主要供学校召开小、中型会议和接待宾客使用。

规模较大的会议可使用合班教室或报告厅。

安防监控室用于学校安全防卫设施的管理和监控检查。可与

传达室合用。

智慧校园管理中心服务与智慧校园，整合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通过感知、分

析、预测、主动、实时、响应等手段搭建学校教育大脑，实现校

园的智慧管理、智慧教学、智慧环境、智慧服务，适应校园的现

代化发展。

广播社团活动室包括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活动室和广播

室。

德育展览室主要用于校史和各种荣誉品的陈列，以及开展中

心活动的主题展览，借以教育师生和进行对外宣传。

卫生保健室分为卫生室和保健室，承担学校预防保健、健康

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对学生

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同时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

务。房间的长宽尺寸应满足布置药橱和常用诊疗设备的要求。

总务用房包括仓库和维修管理室。仓库用于存放办公用品、

教学用品、劳防用品、常用工具、学校家具、水暖、电气设备等；

维修管理室供小型维修和管理使用。宜位于一层，便于各类物品

搬运。

6.0.4 学校生活服务用房

食堂与室外公厕、垃圾站等污染源间的距离应大于 25.00m。

除体育活动室外，食堂不应与其他教学用房合并设置，当与体育

活动室合并设置时，食堂的排油烟井道等不应影响体育活动室的

使用，且应通出合用建筑的最高屋面。食堂建筑应符合《饮食建

筑设计标准》JGJ-64-2017 中的相关要求。食堂应设置学生餐厅、

教工餐厅、配餐室及厨房。厨房面积按《饮食建筑设计标准》

JGJ-64-2017 标准执行，就餐区域按每座不小于 1.0 ㎡。本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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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餐采用分批制，每次容纳一半的学生。有条件的学校也可

增大餐厅面积，采用一次性就餐的模式。

学校应配置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家长接送小型车位配置数量

不应小于《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DB33/1021-2022 中的相关规定，并宜设置在地下机动车库。当设

置在地下车库时，宜设置相应的学生接送空间，接送空间大小宜

按每生不小于 0.3 ㎡配置，也可考虑分批放学的办法，此种情况，

接送空间可适当减小，与停车库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并有可

靠的安全疏散措施。当条件不允许设置地下车库设置地面设机动

车停车场时，应根据停车数量要求增加学校的用地面积。学校应

配置大客车停车位，师生规模超 1000 人的配置数量不少于 3个，

否则配置数量不少于 2 个。非机动车位配置数量不应小于《城市

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DB33/1021-2022 中

的相关规定，非机动车位宜设置在非机动车库，当设置在地面露

天时，宜设置非机动车棚。供师生使用的非机动车库应配置一定

数量的充电设施。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学校应根据学校规模和外部条件配置配电

房、消防水泵房、生活水泵房、弱电机房、消防控制室等配套机

电设备用房，视学校具体情况设置柴油发电机房、锅炉房、排烟

机房等设备用房。并应确保如配电房、柴油发电机房、水泵房、

锅炉房等有危险性或有噪声、辐射等危害的机房与学生活动空间

不应贴邻布置，满足相应规范的要求。

应为安装在室外的设备设施（如空调外机等）设置设备平台，

不应直接悬挂在外墙上。

表 6-10 完全小学教职工与学生食堂使用面积测算表

名 称 定 额
学 校 规 模

12 班 18 班 24 班 30班 36班 42 班

教职工人数

（人）
- 32 47 62 77 9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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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
就餐人数

（人）
80% 26 38 50 62 74 85

食堂
餐厅面积

（㎡）

1.0 ㎡/

人
26 38 50 62 74 85

学生人数

（人）
- 540 810 1080 1350 1620 1890

学生
就餐人数

（人）
50% 270 405 540 675 810 945

食堂
餐厅面积

（㎡）

1.0 ㎡/

人
270 405 540 675 810 945

教职工与学生餐厅

面积合计（㎡）
-

296 443 590 737 884 1030

教职工与学生食堂厨房

面积（㎡）
-

172 257 328 385 442 499

教职工与学生食堂

面积合计（㎡）
-

467 700 918 1122 1326 1529

表 6-11 初级中学教职工与学生食堂使用面积测算表

名 称 定 额 12 班 18 班 24 班 30 班 36 班

教职工
教职工人数（人） - 48 71 94 117 140

就餐人数（人） 80% 38 57 75 94 112

食堂 餐厅面积（㎡）
1.0 ㎡/

人
38 57 75 94 112

学生
学生人数（人） - 600 900 1200 1500 1800

就餐人数（人） 50% 300 450 600 750 900

食堂 餐厅面积（㎡）
1.0 ㎡/

人
300 450 600 750 900

教职工与学生餐厅面积合

计（㎡）
- 338 507 675 844 1012

教职工与学生食堂厨房面

积（㎡）
- 194 291 359 423 488

教职工与学生食堂面积合

计（㎡）
- 533 798 1034 1267 1500

表 6-12 九年一贯制学校教职工与学生食堂使用面积测算表

名 称 定 额
学 校 规 模

18班 810 人 27班 1215 36 班 1620 45 班 2025 54 班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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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人 人

教职工

食堂

教职工人数（人） - 56 83 110 137 164

就餐人数（人） 80% 45 66 88 110 131

餐厅面积（㎡） 1.0 ㎡/人 45 120 158 197 236

学生

食堂

学生人数（人） - 810 1215 1620 2025 2430

就餐人数（人） 50% 405 608 810 1013 1215

餐厅面积（㎡） 1.0 ㎡/人 405 607.5 810 1012.5 1215

教职工与学生餐厅面积合

计（㎡）
- 450 727 968 1210 1451

教职工与学生食堂厨房面

积（㎡）
- 260 360 446 532 619

教职工与学生食堂面积合

计（㎡）
- 710 1087 1414 1742 2070

6.0.5 学生宿舍

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宿舍初中生宜按每间 6 人配置，使用面积

不应低于 5 ㎡/生。寄宿制小学的学生宿舍由于小学生年龄小，自

理能力较差，通常宿舍内需要配置保育员。为安全起见也不应设

置上下铺的形式。小学宿舍的使用面积宜按不低于 8 ㎡/生考虑。

表 6-13 学校教职工单身宿舍的定额比例和使用面积测算表

名 称

完 全 小 学 初 级 中 学 九 年 一 贯 制

定

额

12

班

18

班

24

班

30

班

36

班

42

班

12

班

18

班

24

班

30

班

36

班

18

班

27

班

36

班

45

班

54

班

教职

工人
32 47 62 77 92 84 48 71 94 117 140 56 83 110 137 164

单身教职

工

人数（人）

小学段

50%
16 23.5 31 38.5 46 42 - - - - - 19 28 37 46 55

中学段

50%
- - - - - - 24 35.5 47 58.5 70 9 14 18 23 27

使用面积

（㎡/人）
18 288 423 558 693 828

1209

6
432 639 846 1053 1260 504 747 990 1233 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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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 舍 主 要 建 筑 标 准

7.1 一 般 规 定

7.1.3 校园建筑无障碍设计应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

范》GB 55019-2021、《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的要求。

无障碍设计包括各幢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处以及建筑内的通道、楼

梯、电梯、厕所、无障碍车位及轮椅席等，主要教学用房等校园

内建筑应设置至少一部无障碍电梯，并可通过水平连廊到达其他

建筑主要使用功能楼层。当无障碍机动车位设置在地下室时，应

设置至少一部无障碍电梯通至地面及上部楼层。

7.2 建 筑 设 计

7.2.1 根据《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 的相关内容规主要教学

用房层数利于学生使用和突发状况时的安全疏散。

7.2.2 《原标准》条文以层高规定，层高不能反应室内真正的高度，

改为净高控制，净高指梁底、板底、吊顶底三者中的最低者。国

标细化各功能空间的净高要求。宿舍居室净高《中小学校设计规

范》GB 5099-2011 的有关规定；办公室净高参照《办公建筑设计

标准》JGJ 67-2019 中的有关规定。

7.2.4 普通教学楼宜采用南外廊形式。对于主采光面朝南的教学用

房，宜在南窗外侧设置阳台、花池、设备平台、装饰构造等水平

或垂直遮阳措施以防止眩光；中小学设计规范规定每股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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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mm，走道的疏散宽度应为 600mm 的倍数，但对于超过一定的宽

度的走道实际疏散很难出现按照 600mm 倍数计算的人流股数，且

每股人流的计算宽度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实际上有差异，所以相对

于国家标准，对于走道疏散宽度大于 2400mm 的，不作 600mm 的倍

数要求。对于在走道上设置台阶提出了具体的高差要求，要求在

高差较小时设置坡道。

7.2.5 为了安全，疏散用楼梯不能采用螺旋形楼梯和扇形踏步；楼

梯梯段宽度应为：两侧设扶手时，为扶手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单侧设扶手时，为墙体装饰面至扶手中心线的水平距离；梯段侧

面有凸出物时，梯段净宽应从凸出物表面算起。

7.2.6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相关规定将屋面

以及中庭的临空栏杆或栏板的防护高度提高到不低于 1200mm，从

本次修编调研反馈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学校要求将临空防护栏

杆或栏板的高度提高到 1200mm 以上，现有的《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JGJ 36-2016 中对学生宿舍的阳台栏杆或栏板的高度规定为不应

小于 1200mm，可踏面为宽度不小于 100mm 且高度不大于 450mm，

综合以上几点，将临空防护栏杆或栏杆的高度统一定位不低于

1200mm，可踏面的定义与《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J36-2016 中学

生宿舍的规定一致，即宽度不小于 100 且高度不大于 450mm。设置

临空防护栏杆或栏板时，其构造应采用不易攀登式，如采用竖向

栏杆，底部设有高于楼板面的基座，其宽度虽然小于 100mm，但栏

杆间竖向宽度如果脚可以穿过则应视为易攀登，有效防护高度应

从该基座顶部起算，以免攀爬造成危险。

7.2.7 除设备用房、消防控制室等用房的疏散门外，其余房间的疏

散门处不应设置门槛。

7.2.8 为了校园环境安全，禁止一定高度以上的外墙使用玻璃幕

墙、石材或人造石材以免材料掉落发生伤人事件。对于外墙面砖，

由于近年来也经常发生外墙面砖剥落的事件，为了安全起见，一

定高度以上外墙不建议使用，确需使用的，宜采取在底层设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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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隔离区等措施。

7.2.13 为防止非机动车充电设施起火蔓延，对该区域规定的防火

分隔措施。

7.3 建 筑 设 备

Ⅰ 给水排水

7.3.4 学校二次供水的安全稳定，特别是保证水质安全对学生的健

康成长至关重要。二次供水工程应符合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

技术规程》CJJ140-2010 的有关规定。二次供水系统的加压水泵需

长期连续工作，水泵产品的效率对降低能耗和运行费用起关键作

用。对水泵房噪声的控制不容忽视，此类噪声直接关系到学校的

环境质量。学校建筑内水泵机组运行的噪声应符合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的有关规定。生活饮用水水

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

箱；应采取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应定期清洗消毒，且生活饮

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少于 1 次。

7.3.5 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安全卫生、充足的饮用水以及相关设

施。应根据地区差异及生活习惯合理设置饮用水的供应设施，传

统的开水炉不能满足现代学校建设多元化的需要，一些学校采用

桶装水或管道直饮水系统。需要强调的是，学校建筑的饮用水供

应必须安全卫生，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的有关规定。

7.3.6 学校宿舍内设洗浴设施时，要结合供水方式考虑设置集中的

热水供应系统或者预留安装热水器的土建等相关条件。从节能、

环保的角度出发，如设置集中热水系统，其热源宜首先利用工业

余热、废热、可再生能源作为热源。一般中小学设置为定时供应

热水，有利于节约能源。热水设备、热水系统供回水管道应有完

善的保温隔热措施，并宜选用保温效果好的节能环保材料。

7.3.8 校园内采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和配件是节水的重要措施。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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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应符合城镇建设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 164-2002

标准的规定。由于水压较高，造成实验室用水时发生溅水现象，

不利于使用，因此有必要控制水嘴的工作压力。急救冲洗水嘴是

为当有害化学药品溅入学生眼中时，急救冲洗使用，故水压不能

过大。室内消火栓箱的玻璃门发生破裂时，容易使学生受到伤害，

规定校舍的室内消火栓箱不宜采用普通玻璃门。

7.3.9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经常把废品倒入水槽内，致使排水管道

堵塞。防止管道堵塞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水槽排水口处设置挡污

箅。当未将酸碱废液倒入废液罐(有的学校未设置废液罐)而倒入

水槽内时，导致管道腐蚀。故本条规定排水管道应采用耐腐蚀管

材。一般可采用塑料管。

7.3.11 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利用中水

是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的一项重要措施。应遵照学校所在

地有关部门的规定和意见确定中水设施设置内容。雨水收集利用，

主要用于绿化及浇洒道路等，不得饮用。为确保中水的安全使用，

防止学生误饮、误用，设计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Ⅱ 建筑电气

7.3.12 总配电装置低压最大供电半径应满足《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33/1092-2016 规定。电力变压器的能效水平应满足《绿色建筑

设计标准》DB33/1092-2016 和《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GB 20052-2020 的有关规定；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

处电压偏差允许值宜符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

的相关规定。

7.3.14 教室照明应满足《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

7793-2010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

GB/T36876-2018、浙江省《中小学校护眼灯光改造工程技术规范》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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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通风与空气调节

7.3.22 学校建筑宜考虑最冷最热季节时中小学校有寒假暑假对空

调设备选型的影响。采用分体式空调时，空调室内机不应带有辅

助电加热功能。采用集中通风空调系统时，在人员密度较高、人

流量集中的教室、餐厅、报告厅等场所，应设置 CO2 浓度检测装

置，并联动控制空调系统新风量的大小，采用新风需求控制。空

调系统的新风和回风应经过滤处理，对于人员密集场所的空调区

域或空气质量要求较高的主要功能房间，其空调系统应设置初、

中效过滤或净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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